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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實價登錄網站 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的資料以及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農地實際成交資料並應用斷點迴歸設計和差異斷點迴歸探討農

地面積管制和農地政策轉變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斷點迴歸設計之實證結果顯示，

農地面積管制只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土地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在農地政策轉變之

前，農地面積管制會使得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增加 100.190 萬元，單價增加

434.340 元；在政策轉變之後，農地面積管制會增加農地價格總總價 76.849 萬元，

單價增加 321.960 元。而農地面積管制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並未有顯著影響。此

外，農地面積管制也會對農地銷售數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

農地面積管制會讓面積超過 0.25 公頃的土地銷售數量增加約 11 次，在農地政策

轉變之後，則會增加約 8 次。差異斷點迴歸模型之實證結果顯示，農地政策轉變，

即 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對非都市土地農地產生顯著負向影

響。在政策轉變之後，農地價格下降了 48.916 萬元，單價下降 394.879 元。實證

結果表示「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法案的修正有達到降低農地價格，冷卻農地

市場的預期效果。農地政策轉變並未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影響。

關鍵字：農地面積管制、農地政策轉變、農地價格、斷點迴歸設計、差異斷點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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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from the real housing price website that spans from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4 and January 2016 to February 2018 and

the Regression of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in-Discontinuity (Diff-in-Disc)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lot size

program and the farmland policy change to farmland pri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t size program can only caus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land

prices of non-urban land areas. More specifically, before the policy change, the lot

size program increases farmland prices about 1001.90 thousands NTD in total prices

and 434.340 NTD in unit prices. After the policy change, the lot size program

enhances farmland prices about 768.49 thousands NTD in total prices and 321.960

NTD in unit prices. On the contrary, this lot size program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 land areas. In addition, this lot size program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sales volumes of farmlands. Before the farmland policy change, the lot size program

would increase sale volumes about 11 times around the 0.25 hectare. Also, after the

farmland policy change, the lot size program would increase sale volumes about 11

times around the 0.25 hectare. Furthermore, results of the Difference-in-Discontinuity

show that this farmland policy change, the amendment of regulation of building farm

houses on agricultural l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armland prices of non-urban

land areas, which reduces about 489.16 thousands NTD in total prices and 394.879

NTD in unit prices. Tho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is amendment achieves the aim of

reducing farmland prices and cooling the farmland market. In contrast, this farmland

policy change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urban land area.

Key words: lot size program, farmland policy change, farmland prices, regression of

discontinuity design, difference-in-dis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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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農地農用一直以來都是人民和政府所關心的重要議題，因為它關係到糧食的

產出和社會的穩定。在 2000 年，台灣政府為了達到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

以及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保障農民收益及福祉，促進農業轉型升級以達到提升農

業競爭力的目的，宣佈修正「農業發展條例」。農地政策由「農地農有、農地農

用」，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政府從原本的管地又管人調整

為只管地不管人。政府允許農地自由買賣，自然人均得承受農地。此外，在不影

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前提下，農地所有權人還可以再興建個別農舍或集村

農舍(農委會，2015)。農舍係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建築物，主要用途是為了滿

足有心經營農業者在該農地上放置農具兼居住之需求，以便利其農事耕作(農委

會，2017)。具體而言，這次修改「農業發展條例」中，最重要的改變有兩點，

首先，政府移除了只有農民才能購買農地的限制，這表示一般的自然人也可以購

買農地。其次，根據 2000 年頒布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記載，

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 0.25 公頃。但參加興建集村農舍及

於離島地區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即當農地面積超過 0.25 公頃，土地所有權

人就可以申請興建農舍。

在台灣，公共建設徵收、民間分產觀念(耕地因繼承而遭分割)等因素會造成

耕地單筆面積趨於細碎分散，而耕地面積的大小會對農業經營的成本及耕作效率

產生很大的影響。一般而言，單筆耕地面積越大，其農業經營的單位成本就越低，

經營效率就愈高。因此，台灣政府當時制定 0.25 公頃農地面積管制是為了防止

土地細碎化，並獎勵擴大家庭農場經營面積，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再者，擴大農

地生產面積也有助於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加大農產品的出口也有助於提升

台灣的經濟地位(張志銘，2003)。至於設定面積門檻大小為 0.25 公頃，是考量到

農地重劃時規劃標準農地坵塊之大小，再根據台灣農家經濟調查報告及農業所得

資料等資料計算後得出。0.25 公頃被農委會認為是一個比較適合的開發面積，而

農舍的主要作用是為了保護環境，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以及為農民提供住處。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具有農業耕作和作住宅使用兩種用途(梁維真，2015)。根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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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理論，允許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修建農舍，相當於是賦予 0.25 公頃以上

農土地一個新的發展權。所謂發展權是指土地所有權人藉由這種權利可以在其土

地上進行使用類別、強度等使用形態之實質變更。從理論上來講，0.25 公頃以上

農地的價值應該是原本農地的耕種價值和興建農舍的發展選擇權價值(value of

development option)的總和(Chang & Lin, 2015)。但事與願違，表 1-1 是 94 年-107

年耕作地和長期休閒地面積變化情況；圖 1-1 是從 2005 年到 2018 年農地的耕作

面積隨時間變化趨勢圖；圖 1-2 是 2005 年到 2018 年長期休閒地面積隨時間變化

之趨勢。本研究可以看到從農地耕作面積呈現逐年下降；長期休閒地，即長期未

耕種導致荒蕪的農地面積是處於隨時間上漲的狀態。這表示農地面積管制似乎並

沒有原先設定的擴大生產規模的目的。

圖 1-1 耕地面積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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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長期休閒地面積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農委會

表 1-1 94 年-107 年耕作地和長期休閒地面積變化情況

單位：公頃

時間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耕 作

地
789,592.00 785,226.00 780,182.00 776,451.00 768,545.00 761,821.00 755,355.00

長 期

休 閒

地

43,585.00 44,301.00 45,765.00 45,913.00 46,917.00 51,305.00 52,939.00

時間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耕 作

地
752,108.00 751,151.00 748,612.56 746,576.31 745,626.57 745,517.70 743,878.74

長 期

休 閒

地

50,768.00 48,679.00 50,998.72 50,042.15 48,378.04 47,509.04 46,801.42

事實上，因為不具農民資格的一般人也可以購買農地，所以非常容易導致投

機客進入農地市場。農地興建農舍對民眾的農地購買意願具有促進效果並且將使

得農地貸款之申請更加容易(劉健哲、黃炳文，2004)。黃炳文(2005)認為政府修

改法令之後可能會對農業經營生產產生反向效果，非農民對農舍的市場需求可能

會大於一般農民的需求。這樣就會產生 0.25 公頃以上的土地都被拿去蓋豪宅民

宿，並不是用於實際耕種。相反地，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才是被真正拿來做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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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agle et al. (2015)指出當農地管制對農地施加住宅發展壓力，即管制政策

轉變為對興建住宅發展較為有利時，就會導致農地從原本活躍的農業活動轉變為

以建造鄉村住宅為目的的營建活動。彭作奎、謝佑立(2008)指出放寬農地政策會

使農業經營者身份背景變得較為複雜，許多新進農民購買農地的目的並不是為了

自耕。這會產生雖然農戶數量增加，但耕地數量減少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的結果。

而允許農地興建農舍則會造成農地分割凌亂，有錢人買農地蓋高級住宅之不正常

現象。最終導致農地受到污染，破壞生態環境。黃秋萍(2013)同樣認為在農地開

放自由買賣的隨後十幾年，許多農地並沒有用於農作使用而是建造農舍作住宅使

用，進一步演變為豪宅，甚至民宿。農地市場逐漸演變為想要經營耕作者少，想

要興建農舍者多之異常現象。且農舍和農地從實際耕種生產轉變為買賣炒作之商

品會造成優質農地數量減損並使得農地價格快速上漲，最終導致原本想要從事農

業之農民不容易取得農地和擴大耕作規模，影響台灣的農業生產發展(王翔榆、

黃秋萍，2015)。台灣農委會在分析 2008-2013 年農舍建照資料時發現，全台灣

農舍起造人中具有農保資格或健保第三類被保險人僅占總人數的 38.80％，這表

示農舍起造人中未具農民身分者高達 61.20％。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雖「農業

發展條例」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均明確規定申請興建農舍者應具有農民

身份，也就是說農舍之興建是為了滿足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的需要，並非所有人

持有農地就能興建農舍。但實際情況是用於規定農地興建農舍的法規—「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辦法」對農舍申請人之農民資格審認寬鬆，流於形式，並未實質查核

農舍申請人是否實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導致農舍興建資格取得容易(農委會，

2015；王翔榆、黃秋萍，2015)。

因此，台灣農委會認為解決農舍濫建問題的根本在於規範農舍申請人應為農

民，即認定農舍申請人是否是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農委會於 2015 年 3

月開始著手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7 月 14 日預告修正草案，並於 9

月 4 日正式公佈實行(王翔榆、黃秋萍，2015)。就修法目的而言，第一點，此次

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是為了強調農地農用政策，農舍興建之目的必須

是為了從事農業生產者之實際農業耕種生產，而非用於投資、買賣或轉作等非農

業使用，如作民宿、工廠和度假別墅等(農委會，2015)；第二點，修法同時也是

為了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農地之投機性行為，冷卻農地交易市

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王翔榆、黃秋萍，2015；農委會，2015)。就修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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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言，這次修法主要修正第二條並新增第三條之一，嚴格審查農舍申請人應為

農民認定方式和要求農舍申請人應檢附經營計畫(王翔榆、黃秋萍，2015；農委

會，2015)。根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和第三條記載，首先申請人

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格式，載明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

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及其他事項，送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其次農民

之認定，由農民於申請興建農舍時，檢附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料，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會勘後認定之。但屬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全

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者，不在此限。當政府對農地制定政策和進行補助時，

會對農地價格產生影響(Goodwin, et al., 2003)。Lynch et al. (2007)和 Eagle et al.

(2015)等文獻均指出，若政府採取購買或消滅農地發展權的方式來限制農地不能

轉用為住宅或商業等用地，農地價格會下降。農委會對農地購買者的身份進行管

制雖然不是直接針對農地本身，但同樣可能會對農地價格產生影響。Lawley (2017)

在研究2003年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修訂法案放鬆購買農地者的身

份條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時指出原本在薩斯喀徹溫省只允許本省居民或財團購

買農地，但在 2003 年之後，當地政府也允許外省的財團或居民可以購買農地。

實證結果顯示這次法案修訂每年會增加薩斯喀徹溫省農地價格約 1.9%至 3.1%。

然而到目前為止，在台灣研究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的文獻中，都

只採用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進行估計，且幾乎沒有討論內生性(endogenous)問題。

大致都是以每塊農地的總價作為依變數，設一個虛擬變數代表農地管制，大於

0.25 公頃設為 1，表示有受到面積管制的影響，小於 0.25 公頃設為 0，表示沒有

受到面積管制的影響，例如梁維真(2015)、李至千(2016)等。這種做法在估計上

會忽略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問題並產生偏誤。Lynch & Liu (2007)指出在衡量農

地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時，要特別注意是否存在其他控制變數會對農地管制變

數產生影響，即農地管制變數與其他控制變數相關。若存在這種控制變數將會導

致估計結果之偏誤。基本上有兩種狀況，如果只放代表農地管制的虛擬變數而不

放農地面積之連續變數，則會遺漏農地面積這個重要變數，且產生自我選擇偏差

(selection bias)。當代表農地管制的虛擬變數是正向顯著時，本研究並不知道是因

為是面積管制造成的，還是土地面積增加造成的。但如果同時放農地面積之連續

變數和代表農地管制的虛擬變數，則會違反條件獨立假設(condition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導致因果推論失效。因為能否建造農舍並不是隨機分配的，

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5.1.0/resultui/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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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取決於農地的面積。當然，還有研究會採用農地單價作為依變數，這樣看起

來似乎可以排除掉面積對價格的影響，因為單價是總價除以面積得到的。但是土

地面積同樣會對土地單價產生顯著影響(Lin and Evans, 2000)。總而言之，因為能

否興建農舍取決於農地面積是否超過 0.25 公頃，在一般線性迴歸模型無論放面

積變數與否都很難得出農地管制與農地價格之間真正的因果關係。

據本研究所知，目前在討論台灣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的研究中僅

有 Chang & Lin (2015)一文試圖解決由自我選擇(selection bias)所造成的估計偏誤

問題。他們採用 2000 年到 2008 年全台灣共 4032 筆法拍農地資料，並應用斷點

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RDD)進行估計，實證結果顯示最小面

積管制會對農地價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即最小面積管制會使得 0.25 公頃以上

的農地價格顯著高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斷點迴歸設計是近 20 年來因果推論

中較為流行的方法。它的優點在於研究設計比較接近隨機試驗，因此可以得到比

較好的因果關係(Lee and Lemieux, 2010)。斷點迴歸設計的主要想法是在同一個

指派變數(assignment variable)中，將斷點兩邊局域部分設為實驗組(treatment

group)和控制組(control group)，比較斷點(cutoff)左右兩邊局域範圍內兩者的差

異，此差異就是本研究想要知道的政策實施所帶來的影響效果。因為在斷點附近

的資料除了在實驗組和控制組上存在差異之外，其他條件應該會非常接近(若不

存在其他可能會造成斷點的因素)(楊子霆，2008)。但 Chang & Lin (2015)之研究

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他們使用的資料是法拍農地資料，與正常農地市場會有一

定程度的差異，並無法反應真實的市場狀況；其次，他們沒有檢驗連續型控制變

數，例如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在斷點處的連續性，若連續變數在斷點處不連續，則

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偏誤；最後，他們所研究的樣本僅限於非都市地區中的農業用

地，並未包括都市地區的農業區。

二、研究目的

由於「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距今時間尚短，據本研究所知，到目前

為止沒有任何一篇實證論文可以告訴本研究這次修法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有多大。

本研究嘗試填補這一空缺。本研究將「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這一事件稱

為農地政策轉變，採用斷點迴歸設計和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全台灣各縣市正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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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農地資料。在 Chang & Lin (2015)的基礎上，除了修正他們研究所存在的問

題以外，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列點如下：

一、掌握 2015 年「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前後農地價格之變化情況。

二、建立斷點迴歸設計模型和差異斷點迴歸模型分析 2015 年「農業用地興

建農舍辦法」修法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效果。

三、探討 2015 年「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對政策制定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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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2015 年 3 月，台灣農委會啟動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7 月 14 日

預告修正草案，並於 2015 年 9 月 4 日正式發佈修正後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此外，本研究還考慮到政策轉變可能存在著資訊延遲的效果，因此去除政

策轉變期間前後各三個月時間。最後，本研究採用 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

的資料以及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實價登錄網站的農地實際成交資料。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這段期間為農地政策轉變前之期間；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是政策轉變後之期間。

二、空間範圍

根據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和農發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以及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五條，能夠用於興建農舍的農地包括都市土地的農業區和保護

區，非都市土地中排除工業區或河川區的農牧用地、排除森林區的養殖用地以及

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和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

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規定之土

地。然而，考慮到資料筆數和同質性問題，本研究將排除非都市土地中的養殖用

地、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和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

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規定之

土地，還有都市土地中的保護區。保留都市土地的農業區以及非都市土地中排除

工業區或河川區的農牧用地。此外，Chang & Lin (2015)指出台灣從 1982 年開始

推行新農民培育計劃。新農民第一次購買農地時，若農地面積大於 0.5 公頃以上，

即可享受政府低利率的補助。李至千(2016)認為 0.5 公頃以上的農地會有被分割

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將 0.5 公頃以上的農地資料排除。最後，本研究採用的資料

範圍為面積在 0.5 公頃以下，全台灣都市土地的農業區以及非都市土地中排除工

業區或河川區的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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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內容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斷點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和差異斷點

迴歸(difference in discontinuity regression, diff-in-disc)進行實證研究。在估計方法

上，斷點迴歸設計根據 Gelman & Imbens (2018)的建議，本研究將採用局域線性

迴歸進行估計，並搭配 Calonico, et al. (2014)所提出的最佳寬帶(optimal bandwidth)

和穩健標準誤(robust error)，以降低偏誤，提高估計的準確性。而差異斷點迴歸

使用擬合函數(fitting function)來描繪農地價格和農地面積之間的關係，採用最小

平方法進行參數估計。

二、研究內容與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3 所示，第一章緒論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內容與流程。第二章文獻回顧介紹農地價格影響因素、

農地管制之外部性問題、農地管制之內生性問題和斷點迴歸設計。第三章研究設

計包括研究架構、計量模型設定和估計、變數選取說明、樣本資料選取、處理和

描述性統計量。第四章為實證結果，本研究先將樣本分為總樣本、都市農地樣本

和非都市農地樣本進行討論，接著，對斷點處的資料進行密度檢定和交易量分析，

最後，應用差異斷點迴歸模型討論農地政策轉變對農地價格之影響。第五章為結

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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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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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

斷點迴歸設計

模型結果分析

差異斷點迴歸

結果分析

穩健性和斷

點密度檢定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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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

Patton & McErlean (2003)認為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可分為兩類，分別是農地

因素(agricultural factors)，即農地本身生產作物的能力，例如土地肥沃度的等級

和非農業因素(non-agricultural factors)，例如距離市中心的距離。Huang, et al.

(2006)在研究影響美國伊利諾州農地價格之因素時，同樣認為影響農地價格的因

素可以分為生產因素(production factors)和非生產因素(nonproduction factors)。其

中與生產因素相關的變數包括農地面積、改良地所占比例和農地生產力；非生產

因素的變數包括距離都會區的距離、人口密度、農地坐落鄉鎮的鄉村化程度、豬

場密度和人均所得等。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農地價格會隨著面積、鄉村化程度、

豬場密度的增加而減少，但會隨著農地生產率、人口密度和人均所得的增加而增

加。相似地，PetrSklenicka, et al. (2013)指出影響農地價格的變數可分為農業變數

(agricultural variables)和非農業變數(non-agricultural variables)，其中農業變數包括

農地面積、土地肥沃程度和土地交通便利程度；非農業變數包括到首都的距離和

人口密度等。Drescher, et al. (2001)認為可以將農地因素和非農地因素按照資料屬

性再細分為宗地屬性(parcel characteristics)，例如可耕作面積；鄉鎮屬性(county

characteristics)，例如人口數量和穀物的銷售總值；都市可及性，例如距離高速公

路距離。再者，Borchers, et. al. (2014)在研究美國農地價格時採用殘差模型

(residual model)來觀察非農地因素對農地價格的影響。他們將非農地因素分為人

口和都市影響因素，例如人口密度、到都會區的通勤時間；休閒和自然因素，例

如樹木覆蓋程度、有無狩獵執照；區位因素，例如距離最近醫院、高爾夫球場的

距離。Lehn & Bahrs (2018)認為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可分為四類，分別是土地因

素，例如平均斜坡、土壤質量；農場因素，例如農場大小、牧畜密度；環境政策

分類因素，例如保護區面積佔總面積比例、電力風車的密度；都市擴張因素，例

如人口密度、距離最近都會區的距離。Choumert & Phélinas (2015)在研究影響阿

根廷農地價格之因素時認為土壤之肥沃程度、距離道路之距離、距離市場之距離、

農地輪種與否、面積大小以及農地租賃與否均會對農地價格產生影響。Huang, et

al. (2006)在研究影響美國伊利諾州(Illinois)農地價格之因素時認為，農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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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生產力、農產之密度和規模、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鄉鎮居民之平均收入以及

人口密度均會對農地價格產生影響。Henneberry & Barrows (1990)則認為影響農

地價格之因素為農地面積、土壤肥沃程度、距離市中心之距離、距離商業中心之

距離和鄉鎮人口之變動百分比。

而在台灣相關農地研究中，李至千(2016)認為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可分為農

業生產因素和非農業生產因素，而非農業生產因素中又包含了距離因素、預期開

發與轉用價值等。梁維真(2015)指出可從農地生產力、區位、預期因素、總體金

融條件和政策制定五個方面來研究影響農地價格之因素。陳明燦(1998)指出影響

農地價格的因素可分為農地基本資料，即農地面積和收益能力；農地社經條件，

即距離鄉公所距離、是否位於農業區和是否臨近道路；轉用者偏好，例如土地使

用形態和期望農地轉用與否等；農地使用資訊，即臨近地區有無重大建設和建築

用地價格水準。吳顯文(2016)在研究影響宜蘭縣農地價格之因素時指出農地的面

積大小、使用分區管制、區位條件以及所在區域都市化程度均會對農地價格產生

影響。其中，農地區位條件，即距離市中心的距離、距離高速公路的距離均會對

農地價格產生顯著負向影響。林國慶、趙蕙萍(1994)也同樣認為農地價格會受到

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和鄰近道路程度等區位因素之影響。林國慶(1993)將影響農地

價格之因素按照屬性可分為自然因素，包括地形、氣候等；經濟因素，包括工商

業發達程度和農地預期轉用價值等；都市因素，包括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公共設

施完善程度和都市土地價格等；以及農地預期轉用價值、市場利率、工業區開發

程度、農地管制程度、農地市場效率、農地區位以及農地所得和地租因素共十項。

總結以上研究的觀點，本研究可以將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分為農地因素和非

農地因素。其中，農地因素是指農地本身具有的特徵，具體有土地面積和土地肥

沃程度以及是否位於農業區，土地面積和土地肥沃程度會對農地價格產生正向影

響(Drescher, et al., 2001; PetrSklenicka, et al., 2013; Huang, et al., 2006)。非農地因

素則包括都市擴張程度和區位條件，用距離市中心的距離來衡量(吳顯文，2016；

林國慶、趙蕙萍，1994；PetrSklenicka, et al., 2013)。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斷點迴歸設計在因果推論中僅要求檢驗連續型的控制變

數在指派變數上是否連續。因此本研在選取控制變數時僅採用連續變數，即距離

市中心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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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地管制之外部性問題

Henneberry & Barrows (1990)認為有四個因素會導致農地管制對農地價格產

生影響，分別是發展權(development)、外部性(externality)、鄰近地塊的確定性

(neighborhood certainty)和稅(tax)。他們認為農地管制可能會同時對農地價格產生

正向與負向的影響。具體而言，農地管制可能會消滅農地的發展權，讓其不能轉

用為住宅用地、商業用地等，對農地價格產生負向影響。但是與此同時，它也可

能會消除負面外部性和鄰近地塊不確定性。例如當農地被限制只能做耕地使用

時，相當於消滅了農地轉用為商業用地或工業用地等的可能，這樣也就保護農地

不受鄰近農地因轉用所造成商業活動或工廠污染的影響，對農地價格產生正向影

響。相同地，Liu & Lynch (2011)認為土地使用管制會通過降低土地使用價值的方

式對土地價格產生負向影響，但它同樣也有可能會對土地價格產生正向影響。因

為土地使用管制可以消除因鄰近非農用地塊所造成的負面外部性，從而讓土地更

具有生產力。且當土地使用管制要求土地保留開放空間(open space)時，有可能會

對鄰近地塊產生正面外部性。Bates & Santerre (1994)認為土地管制可以消滅或降

低負面外部性，例如土地管制會通過劃定不同分區的方式阻止紙張工廠坐落在住

宅附近。這樣的做法能消滅外部不經濟性，讓土地使用更加具有效率。Zabel &

Dalton (2011)同樣指出，土地管制可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因為它能將由噪音和

擁擠等造成的負面外部性內部化。

有關農地管制對農地價格具有負向影響之文獻，Brueckner (1990)認為當農地

管制會限制農地轉變為都市用地時，就會對農地價格產生負向影響。Henneberry

& Barrows (1990)認為農地管制會對距離都市地區較近且面積較小的農地產生顯

著負向影響，因為農地管制消滅了它們的轉用潛力。Lynch et al. (2007)在研究美

國農地保護計劃(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對農地價格的影響時指出，美國農

地保護計劃會通過購買農地發展權或農業保護使役權(agricultural conversation

easement )以及移轉發展權的的方式來減緩農地轉變為商業用地、工業用地等的

速度。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美國農地保護計劃會讓農地價格顯著下降。Eagle et

al. (2015)在研究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地區農地保護計劃(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program, ALR)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時，指出這個計劃同樣也是採用降低或消滅發

展權的方式來保護農地不被都市發展所影響。他們發現在保護計劃實施 26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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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位於保護區內的農地價格顯著下降了約 19%。這表示土地開發者預期這個法

案的實施是具有永久性的，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因此他們比較偏好喜愛保護計

劃區以外的土地。Liu & Lynch (2011a)在研究美國馬里蘭州東海岸縣市的低密度

使用管制(low density zoning)對鄉村地區農地價格之影響時，發現低密度使用管

制對不同類型的鄉村農地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於資源豐富的地塊(resource

parcels in agricultural or forest use)而言，低密度使用管制並沒有顯著影響；但對

資源貧乏的地塊，農地價格下降了約 20%至 50%。

Nickerson & Lynch (2001)則認為在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 state)，為保護農

地而實行的購買發展權(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 , PDR)計劃可能並不會對農

地價格產生顯著影響。因為人們預期這個農地管制並不是永久性的，在未來可以

被解除，進而將農地作非農業使用。此外，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馬里蘭州允許

人們將農地整合起來，在達到最小面積要求(minimum size requirements)之後可以

興建房屋。在達到此最小面積要求之後，若再實行購買發展權計劃，將農地分割

後轉賣。假設此時每塊農地上都有一間住宅，就會比較容易吸引想要居住在農鄉

的人，而他們所支付的金額可能就會超過農地原本作農業使用的金額。

在討論農地管制對農地價格具有正向影響的文獻中，Deaton & Vyn (2010)實

證結果顯示，農地管制雖然會讓多倫多(Toronto)地區附近的農地價格下降約

24%，但也會對距離都市地區較遠的農地價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此點結論與

Henneberry & Barrows (1990)之實證結果均相同，農地管制會對面積較大且距離

市中心較遠的農地價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這是因為這類農地本身被轉用的機率

原本就不高，而農地管制可以幫助它們消滅負面的外部性和鄰近地區不確定性。

Wu & Lin (2010)在研究美國保育休耕(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 CRP)計劃對

農地價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讓全美國的農地價格上升約 1.3%至 1.8%，因為它

會增加農地的農業收入。但與此同時，保育休耕計劃也會降低農地的成長貼水

(growth premium)和選擇權價值(option value)。

在眾多建物和土地使用管制中，最小面積管制(minimum lot size zoning)被認

為是一種效力比較強且效果比較顯著的管制(Zabel & Dalton, 2011; Wheaton,

1993)。在都市土地方面，Wheaton (1993)和 Zabel & Dalton (2011)認為最小容積

管制不但能降低都市土地的建築密度，增加綠化，提升住宅的視野景觀，還能提

高社區的稅收。Zabel & Dalton (2011)之實證結果顯示，在美國大波士頓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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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Boston area)實施最小面積管制會對住宅價格會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提升

住宅價格約 20%，且隨時間增長，管制的影響不斷擴大。在農地方面，Chang &

Lin (2015)應用 2000 年至 2008 年的法拍農地資料研究台灣農地最小面積管制對

農地價格之影響時，認為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不僅可以用於耕種還可以用來興

建農舍，兼具耕作和居住的兩種用途，其價值應該是原本就具有的耕種價值與可

以興建農舍之發展權的總和。因此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價格應該會高於 0.25 公

頃以下的農地。根據參數估計(parametric estimation)和非參數估計(nonparametric

estimation)之實證結果，最小面積管制會對農地價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農地總

價約上升 18%和 15%。此外，他們還發現最小面積管制只會對都市地區產生顯

著影響，對鄉村地區並無顯著影響。Butsic et al. (2011)在研究美國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農地管制對農地細碎化之影響時，指出威斯康辛州會設定特定農業區

(exclusive agriculture zoning, EAZ)，其目的是為了防止農地被細碎化。且位於特

定農業區的農地每 35 公頃可以興建一間農舍，可以將農地轉變為住宅發展用途。

且地主還可以要求改變特定農業區法規來發展自己的土地。此外，威斯康辛州還

有一個農地保護計劃(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FPP)，農地保護計劃主要內

容是為若 35 公頃以上的地主同意將農地一直作農業使用，就可以為他們提供所

得稅減免(income tax credit)。然在實證結果顯示，設定特定農業區和實行農地保

護計劃對農地細碎化均沒有太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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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地管制之內生性問題

Butsic et al. (2011)認為土地管制的實證研究很難會避免由不可觀測因素選

擇(selection on unobservables)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首先，農地管制有可能是根

據市場實際情況來制定的。例如，當不同管制分區的農地之間存在價差的時候，

政府可能會被迫擴大價格較高的農地的分區範圍，或是允許價差的存在，因為這

種做法比修改法令來得容易。這種無法被觀測到的因素不但可能會影響農業經濟

的發展也可能會影響分區管制政策的制定。另一個原因是被管制的土地可能在某

些潛在變數上與未被管制的土地存在差異。管制並不是隨機的，正是因為被管制

的土地存在一些特質才導致被管制。例如臨近道路的土地就可能不太會被嚴格管

制，因為它受到道路的影響而比較具有發展潛力，而像發展潛力這類的潛在變數，

本研究很難用一般的參數估計方法去衡量。此外，Zhou et al. (2007)指出當決策

者依據土地價值和其它因素，例如外部性和政治考量(political consideration)制定

土地使用管制時，就會導致土地使用管制非隨機的性質，即土地使用管制其實是

根據土地的性質來設定的，最後產生內生性問題。根據以上觀點，本研究以一個

例子來說明，芝加哥政府在 1923 年設定的等級分區制度 (hierarchy zoning

system)，即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和工業區。而在 1957 年，原本的土地使用管制

條例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排除性使用分區(exclusive zoning system)。這次修改

法令的原因在 1920 年代，美國的工業發展並不發達，居民大多習慣步行。土地

分區的混合使用，特別是住商混合，雖然可以增強居民的交通便利性。但混合使

用的制度也會對居民造成負面的外部性。到了 1950 年代，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經濟迅速起飛，特別是工業發展。汽車等交通工具越來越普及和受到人民青

睞，交通運輸成本和便利性漸漸不再是居民關注的重點。在這種狀況下，等級分

區制度所帶來的正面外部性降低，負面外部性則被放大，居民更加傾向於與相同

性質的人聚集在一起以降低不同性質分區所帶來的負面外部性。也就是說，相較

於 1923 年，1957 年的芝加哥居民對於土地使用分區排他性的需求大於對未來轉

用發展權的需求。從等級分區制度轉變為排他性使用分區，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取

決於市場的反應而非政府的一廂情願(Zhou et al., 2007)。

相似地，Wallace (1988)認為土地管制的實施可能會受到市場的影響，土地

管制並不是隨機分配的。因此，在做實證研究時若用最小平方法來估計會存在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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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選擇性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問題。Liu & Lynch (2011a)在研究美國馬里蘭

州東海岸縣市的低密度使用管制對鄉村地區農地價格之影響時，認為政府對鄉村

地區施行低密度使用管制可能與當地的發展壓力有關。發展壓力越大的地區，土

地價格會越高，政府施行低密度使用管制的機率也會越高。若不把由發展壓力所

造成的影響剔除，就會產生內生性問題，並導致估計結果偏誤。Liu & Lynch

(2011b)在檢驗美國實施購買發展權(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ers, PDR)計劃是

否會減緩農地流失速度時認為，政府可能會傾向於在農地流失速度較快的地區實

行購買發展權。若再把農地管制變數當成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顯然會產

生估計偏誤。再者，Lynch et al. (2007)指出農地位於農地保護區以內或以外可能

並不是一個外生變數。農地所有人選擇是否進入農地保護計劃區，可能取決於他

對農地的預期價格。若只採用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並設一個虛擬變數代表農地

位於農地保護計劃區以內或以外，在模型設定上會存在問題。根據以上文獻，本

研究得知農地管制可能並不是隨機分配的，很多情況下與政府和個人等的決策和

市場狀況有關。如果本研究將農地管制變數當成外生變數，在模型設定上就會產

生內生性問題並導致估計偏誤。

事實上，毫無疑問，想要衡量農地管制之影響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本研究無

法觀測到管制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結果。換句話說，本研究只能觀察到被管

制農地實行管制的結果，但無法觀測到被管制農地未實施管制的結果(Liu &

Lynch, 2011b)。到目前為止，在解決農地管制內生性問題的文獻中，較多被提及

的計量方法就是傾向分數配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Lynch et al.,

2007; Liu & Lynch, 2011a, 2011b; Butsic et al., 2011; Lynch & Liu, 2007)。傾向分數

配對法的優點是可以控制位於管制分區以內或以外的農地在可觀測控制變數上

的同質性(Lynch et al., 2007; Butsic et al., 2011; Liu & Lynch, 2011b)，排除資料極

端值的干擾(Liu & Lynch, 2011b; Lynch et al., 2007)，以及放鬆原本線性迴歸模型

中，農地分區變數一定要是外生的限制(Lynch et al., 2007)。但有兩點需要特別注

意，首先傾向分數配對法是建立在條件獨立假設之下，也就是說在控制所有可觀

測變數之後，農地位於管制區以內或以外是隨機分配的，與所有控制變數均無關，

即農地管制變數要獨立於其他所有控制變數(Liu & Lynch, 2011b; Butsic et al.,

2011)；再者，因為土地管制並不是隨機分配的，被管制土地與未被管制土地在

可觀測變數與不可觀測變數上均有可能存在差異。即使本研究控制可觀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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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觀測變數上的差異仍有可能對估計結果產生偏誤(Zabel & Dalton, 2011)。傾

向分數配對法主要目的是控制可觀測變數的同質性，而對於不可觀測變數的控制

效果可能有限。

相較而言，本研究所探討的是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農地是否能

興建農舍並不是隨機分配的，而是取決於農地的面積是否大於 0.25 公頃。因此，

傾向分數配對法無法適用於本研究。在這種情況之下，Butsic et al. (2011)和 Chang

& Lin (2015)建議可以使用斷點迴歸設計來解決。斷點迴歸設計適用於衡量根據

某個連續可觀測變數來決定處理對象的政策實施效果。在本研究中，連續可觀測

變數是農地面積，政策的處理對象是面積在 0.25 公頃上的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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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斷點迴歸設計模型

斷點迴歸設計模型最早是由 Thistlethwaite & Campbell (1960)所提出，後經由

Hahn, et al. (2001)、Imbens & Lemieux (2008)和 Lee & Lemieux (2010)等人發展，

已成為因果推論中的重要方法。過往有關政策的研究中，研究設計常常會面臨政

策內生性問題，而斷點迴歸設計能很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Carpenter & Dobkin,

2009)。

目前，斷點迴歸設計已廣泛應用在勞動經濟、公共政策和醫療健康等領域。

本研究用幾個簡單的例子來體現斷點迴歸設計是如何處理內生性問題的。

Hoekstra (2009)曾應用斷點迴歸設計和 1986-1989 年美國一流公立大學學生成績

與 1998-2005 年他們的薪資資料，研究進入一流公立大學對薪資水平的影響。他

的指派變數是學生成績，並以學校錄取學生的門檻成績作為斷點。高於門檻成績

的學生表示進入一流公立大學唸書，而低於的學生則沒有。最後實證結果顯示，

進入美國一流公立大學學習的確會對未來的薪資水平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對年輕

白人男性約會提升 10%的薪資。Hoekstra (2009)採用的斷點迴歸可以降低選擇性

偏差所帶來的影響。若本研究直接比較一流大學和非一流大學的薪資差異，摻雜

著兩種效果。第一種是就讀一流大學對薪資水平的影響，即真正的因果關係；第

二種，一流大學生和非一流大學生在個人特質(家庭財富和父母教育程度等)上差

異對薪資水平的影響，但這不是就讀一流大學所帶來的效果，本研究一般將這種

效果稱為選擇性偏差。斷點迴歸設計的理論是，斷點附近的個人除了是否唸一流

大學，在其他條件上應該幾乎不存在差異，因此就可以降低由其他因素所產生的

選擇性偏差(楊子霆，2018)。

Bharadwaj et al. (2013)在研究智利和挪威嬰兒出生早期是否接受育嬰室照顧

對其未來生活之影響時，採用斷點迴歸設計。他們指出過往研究中存在選擇性偏

差，因為剛出生的嬰兒本身身體狀況就會比較不好，從而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

未來的生活。在研究設計上他們將嬰兒的體重作為指派變數，以 1500 克作為斷

點。因為小於 1500 克的嬰兒需要接受育嬰室照顧，而大於 1500 克的嬰兒則不用。

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接受育嬰室照顧的嬰兒較沒有接受育嬰室照顧的嬰兒死亡

率更低，且在未來學校表現中會取得更高的成績。Erten & Keskin (2018)在研究

土耳其婦女的教育水平與家庭暴力之影響時，認為過往大多數文獻指出提高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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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水平會降低家暴的發生機率，因為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於婦女找到較好的

伴侶，增加婦女的經濟收入和提升家庭地位以及教育水平也會對婦女的傳統觀念

產生衝擊，降低對家暴的容忍程度。但這些研究均沒有處理反因果關係(reverse

causality)和遺漏變數偏誤，從而也沒有建立起教育水平和家暴之間真正的因果關

係。個人能力、家庭背景和教育方式等不可觀測因素均有可能同時對教育水平和

家暴產生影響。根據土耳其在 1997 年實行的義務教育法，在 1987 年 1 月出生的

小孩必須要接受 8 年的義務教育，而在這之前的小孩只需要接受 5 年教育。因此，

作者以 1987 年 1 月為斷點，採用同時清晰斷點迴歸設計 (sharp regression

discontiunity design)和模糊斷點迴歸設計(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unity design)來

識別因果關係。作者從試圖從性別角色(gender role)、勞動市場收入(labor market

income)和父母關係改變(changes in partner and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三個面

向進行解釋。最後實證結果顯示，三個面向中，只有勞動市場收入會對家庭暴力

產生影響。教育水平的提升或許真的可以增加婦女的經濟收入，但是這也可能誘

使男方家庭使用暴力的手段或是在經濟上施加壓力來重新獲得在家庭中的領導

地位，這種現象特別容易出現在鄉村地區。

在土地管制相關的研究中，大多探討的是地理區位的管制所產生的影響，例

如 Grout, et al. (2011)、Koster, et al. (2012)和 Kahn, et al. (2010)等人。Grout, et al.

(2011)在研究波蘭奧勒岡縣(Oregon)都市成長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時指出奧勒岡縣地方政府是根據當地的長期人口數量、住宅需

求、就業機會和生活可及性來劃分都市成長邊界，而這些變數同時也有可能會影

響住宅價格。斷點迴歸設計可以解決這種內生性問題。Koster, et al. (2012)在估計

荷蘭鹿特丹市(Rotterdam)住宅供給限制(house supply restriction)對住宅價格所造

成的影響時，採用斷點迴歸設計來解決可能存在的不可觀測變數和選擇性偏差。

鹿特丹市在二戰時期曾遭受炮彈轟炸，市中心幾乎全毀。二戰結束後，市中心地

區被完全重建，而市中心以外的地區則被當做歷史古跡保護了起來。因此，市中

心以外地區住宅所受到的限制也比市中心地區要多。他們將二戰時期的轟炸邊界

作為斷點，以距離轟炸邊界作為指派變數。最後的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住宅特

徵之後，市中心的住宅價格會比市中心以外地區高出約 10%。這表示市中心以外

地區會因為管制過於嚴格，而導致住宅價格下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管制中有關農地面積管制的研究，僅有 Butsic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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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1)和 Chang & Lin (2015)曾採用斷點迴歸設計來進行分析。在台灣，農地

面積超過 0.25 公頃，就可以興建農舍，因此 Chang & Lin (2015)就以 0.25 公頃為

斷點，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為受到政策影響的實驗組，以下為控制組，研究農地

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相似地，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政府依據農地保護計

劃為位於特定農業區，農地面積 35 公頃以上且同意將農地保持農作使用的地主

提供所得稅減免。因此，Butsic et al. (2011)以 35 公頃為斷點，將 35 公頃以上的

農地作為實驗組，以下作為控制組，研究農地保護計劃對農地細碎化之影響。本

研究也將沿用斷點迴歸設計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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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政策轉變對農地價格之影響，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一) 檢驗連續型控制變數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在指派變數上是否存在斷點。

(二) 劃出全體樣本以及都市農地樣本和非都市農地樣本在政策轉變前和轉

變後的農地面積與農地價格之關係圖，觀察在 0.25 公頃附近是否在圖形上存在

著斷點。

(三) 進行斷點迴歸設計模型估計，分別得出全體樣本以及都市農地樣本和

非都市農地樣本在政策轉變前和政策轉變後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

(四) 測試在不同寬帶下，斷點迴歸設計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定性。

(五) 檢驗斷點附近資料密度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若存在顯著差異，就需要

進一步討論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交易數量之影響。

(六) 應用差異斷點迴歸模型估計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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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穩健性檢定和農地交易量分析

斷點迴歸設計分析

描繪農地價格和面積之關係圖

檢驗連續型控制變數之連續性

非都市農地

樣本分析

全體樣本分

析

都市農地樣

本分析

差異斷點迴歸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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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量模型設定和估計

一、斷點迴歸設計

(一)模型設定

斷點迴歸設計在計量模型設定上要求有一個指派變數，屬於實數 (real

number)且為連續變數。在指派變數基礎上，需要有一個斷點(屬於實數)來決定樣

本資料進入實驗組或控制組(Lee & Lemieux, 2010; 楊子霆，2018)。本研究中，

指派變數是農地面積，斷點是面積 2500 平方公尺，本研究進一步以式(1)來表示

(楊子霆，2018):

)1(..........
2500,0
2500,1









ii

ii
i XD

XD
D

在清晰斷點迴歸設計的架構下，樣本進入實驗組與否完全取決於指派變數是

否有超過斷點。式(1)中，
1iD
表示面積大於等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地樣本資

料進入實驗組，反之，
0iD
表示面積小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地樣本資料進入

控制組。然而，為了能估計因果關係，本研究需要進一步觀察實驗組(面積大於

等於2500平方公尺的農地)和控制組(面積小於2500平方公尺的農地)在農地價格

上的差異。本研究進一步以式(2)來表示(楊子霆，2018):

)2(..........
25000),0(

25001),1(










）（

）（

iii

iii
i XDY

XDY
Y

)1(iY
和

)0(iY
分別表示第 i 筆資料進入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農地價格。式(3)所

表示的是不可觀測到的潛在結果(potential outcome)，即反事實結果。值得注意的

是，對於面積大於等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地，本研究只能觀察到它進入實驗組

的價格，但無法觀察到它在控制組的價格；反之，面積小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

地，本研究只能觀察到它進入控制組的價格，但無法觀察到它在實驗組的價格(楊

子霆，2018)。

)3(..........
25000),1(
25001),0(









）（

）（

iii

iii
i XDY

XD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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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來講，如果本研究可以同時觀測到式(2)和式(3)，只要將兩式的平均

結果相減，就可以得出平均處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然而事與願

違，本研究並不能觀測到潛在結果式(3)，導致本研究無法直接用式(4)來估計因

果關係(楊子霆，2018)。

)4..()]........0()1([ iiATE YYE 

在這種情況之下，Lee & Lemieux (2010)和楊子霆(2018)指出，在滿足確定性

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和連續性假設(continuity assumption)的條件下，本

研究可以用式(5)來替代式(4)進行估計。本研究進一步以圖 3-2 和圖 3-3 來對式(5)

進行說明，如圖 3-2 縱座標是結果變數(outcome variable)，橫座標是指派變數。

E[Y(1)|X]和 E[Y(0)|X]表示的是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條件平均潛在結果。但正如前

面所提到的，本研究無法觀測到兩者同時存在的情況，因此本研究用實線表示可

觀測部分，虛線表示不可觀測部分。Lee & Lemieux (2013)指出清晰斷點迴歸設

計與傳統的平均處理效果模型不同的地方在於，清晰斷點迴歸設計關心的是在斷

點附近的平均處理效果，而並非是全體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果。因此，在確定

E[Y(1)|X]和 E[Y(0)|X]均是連續的情況下，本研究可以採用比指派變數較高和較

低的樣本之估計結果
 





2500|lim

0 ii XYE
和

 


-2500|lim
0


 ii XYE

來代替

 2500|1 ii XYE
和

 2500|0 ii XYE
進行估計。接著，如圖 3-3 表示的是當事件

發生時，結果變數的實際樣本值就會在斷點附近跳躍，因此就會產生 AB 這段差

距。本研究式(5)所估計的結果就是 AB 這段，即由事件發生所產生的影響效果。

    )5(..........2500|lim2500|lim
00





 iiiiATEatc XYEX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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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清晰斷點迴歸設計之平均處理效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Lee and Lemieux (2013)

圖 3-3 清晰斷點迴歸設計示意圖

資料來源：Lee & Lemieux (2013)

(二)模型估計

一般而言，清晰斷點迴歸設計的估計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參數估計(parametric

estimation)，另一種是非參數估計(nonparametric estimation)。參數估計需要設定

特定的函數形態。在實際操作上，本研究可以使用多項式迴歸 (polynomial

regression)對樣本資料進行擬合，比較不同函數形態下的 AIC 值或 F 統計量來選

取最佳的函數形態。但 Gelman & Imbens (2018)指出不宜採用參數估計的方法，

OUTCOME
VARIABLE

AE[Y(1)|X]

B

E[Y(0)|X]

ASSIGNMENT VARIABLE(X）CUTOFF

OUTCOME
VARIABLE

A

B

ASSIGNMENT VARIABLE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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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參數估計所使用的多項式迴歸對多項式階數選擇非常敏感，並且多項式迴歸

的統計推斷表現非常差，有可能產生錯誤的推論。他們建議最好使用局域線性迴

歸(local linear regression)來估計斷點迴歸設計。本研究不考慮使用參數估計，而

著重於非參數估計的部分。

非參數估計的做法是只採用在斷點上下特定寬帶範圍(bandwidth)內的資料

進行估計，且在估計過程中，不會預設函數的形態。非參數估計最直接的一種做

法就是直接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寬帶範圍內的平均數差異，然而這種方式可能

會產生很大的偏誤(楊子霆，2018; Jacob & Zhu, 2012)。具體說明請參考圖 3-4。

如圖 3-4，縱座標是結果變數，橫座標是指派變數；A 點和 D 點表示的是實驗組

和控制組的樣本平均數；B 點和 C 點表示的是虛線與斷點位置所在的直線的交

點。本研究發現若直接比較 A 點和 D 點的大小可能會造成很大偏誤，但若比較

B 點和 C 點，偏誤會降低。由此，本研究可以使用局域線性迴歸進行估計(楊子

霆，2018)。

局域線性迴歸的估計方法詳見式(6)和式(7)。其中， ll  , 是使用斷點左側局

域範圍內資料估計的參數， rr  , 是使用斷點右側局域範圍內資料估計的參數；

(.)K 表示核函數(kernel function)1；h 表示寬帶2，即本研究在估計時使用的資料

範圍。本研究將使用 Calonico et al. (2014)所提出的最佳寬帶(optimal bandwidth)

和穩健標準誤(robust error)，提高估計的準確性。簡單來講，它的做法就是使用

斷點附近局域範圍內的資料，採用加權最小平方法估計出斷點兩側的截距項，通

過比較兩側截距項的大小來得出平均處理效果。因此，最後將式(6)和式(7)估計

式中的截距項相減可得式(8)，式(8)即表示平均處理效果，在圖 3-4 中即為 BC 一

段。

1 本研究採用 stata 中 rdrobust 指令中預設的 triangular 形態的核函數。

2 寬帶是指研究所選取資料的範圍，例如將寬帶設定為 300 平方公尺，即表示本研究所用的資料

範圍為橫坐標面積從 2200 平方公尺到 2800 平方公尺內的資料。本研究在後續會使用最佳寬帶下

的估計結果作討論，而其它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將作為穩健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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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局域平均數與局域線性迴歸之偏誤比較

資料來源：Jacob and Zh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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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異斷點模型
因為斷點迴歸設計只能捕捉單一時間點(即時間發生前或事件發生後)因政

策轉變造成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差異，無法在時間維度上考量政策轉變前後的差異

效果。因此，本研究參考 Grembi, Nannicini, & Troiano (2016)一文，進一步採用

差異斷點模型估計政策轉變效果。差異斷點模型顧名思義是將差異中之差異模型

和斷點迴歸設計模型相結合在一起。

(一)模型假設和推導

根據 Grembi, Nannicini, & Troiano (2016)的推導過程，第一步本研究需要釐

清為什麼在探討政策轉變時，一般的斷點迴歸設計模型會失效。首先，本研究來

看政策轉變後的實驗組和控制組，式(9)中， itW 表示在時間 t，面積大於等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地樣本資料進入實驗組，反之，表示面積小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

地樣本資料進入控制組。首先本研究先考慮政策轉變之後的情況，式(10)中， 0t 表

示政策轉變的時間， 0tt  表示是政策轉變之後。因此 1itR 表示的是在政策轉變

之後，面積大於 2500 平方公尺的農地進入實驗組，反之，進入控制組。

)9(..........
,0

2500,1









otherwiseW
XW

W
it

itit
it

)10(..........
,0

 & 2500,1 0










otherwiseR
ttXR

R
it

iit
it

本研究可以將式(9)和式(10)兩式合併為式(11)，令 wWit  和 rRit  ，則 ),( rwYit

表示實驗的潛在結果，其中 1 ,0w 和 1 ,0r 。如此，可觀測到的結果 itY 可以寫

成如下式(11)式：

)11.().........0 ,0()1)(1()1 ,0()1()0 ,1()1()1 ,1( ititititititititititititit YRWYRWYRWYRWY 

接 下 來 ， 參 考 Hahn, Todd, and Van der Klaauw (2001) 的 做 法 ， 令

] ,|[lim 02500
-

- ttxXZZ ititx


 和
] ,|[lim 02500

ttxXZZ ititx
 



。 其 中 ，

YZ  ，根據式(11)，本研究可知Y 的賦值可以是 )1 ,1(Y 、 )0 ,1(Y 、 )1 ,0(Y 和 )0 ,0(Y 。

若假設在政策轉變之後，所有的潛在結果都在 2500 平方公尺處是連續的，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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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可以用式(12)表示一般的斷點迴歸設計模型來估計政策轉變之後的局域平

均處理效果。然而，很明顯，式(12)第二行中，第一項是本研究真正關心的潛在

因果效應(potential causal effects)，即農地政策轉變所造成的效果；而第二項就是

選擇性偏差，選擇性偏差不但不是本研究所關心的，而且會造成實驗結果的偏誤。

)12]......( ,2500|)0 ,0()0 ,1([],2500|)0 ,1()1 ,1([
])0 ,0()0 ,1([])0 ,1()1 ,1([)0 ,0()1 ,1(

00 ttxYYEttxYYE
YYYYYYYY

itit

RDD


 





第二步，根據 Grembi, Nannicini, & Troiano (2016)的建議，可以按照差異中

之差異模型的架構，即引入政策轉變前期間的資料作為對照來消滅選擇性偏差。

在政策轉變之前，本研究同樣可以定義， ] ,|[lim 02500

-~

- ttxXZZ ititx



和

] ,|[lim 02500

~
ttxXZZ ititx

 



，其中， YZ 
~

，根據式(11)，本研究可知Y 的賦

值可以是 )1 ,1(Y 、 )0 ,1(Y 、 )1 ,0(Y 和 )0 ,0(Y 。進一步，Grembi, Nannicini, & Troiano

(2016)提出差異斷點模型需要滿足以下三個假設條件：

假 設 條 件 一 ： 所 有 的 潛 在 結 果 ] ,|),([ 0ttxXrwYE itit  和

] ,|),([ 0ttxXrwYE itit  (其中 w 和 r 的賦值均為 0 或 1)面積在 2500 平方公尺附

近是連續的。

假設條件二：若政策沒有轉變，則實驗組和控制組具有相同的時間變化趨勢，

即 )0 ,0()0 ,1()0 ,0(-)0 ,1(
~~
YYYY  。

假設條件三： itR 在面積 2500 平方公尺處的處理效果不會受到 itW 的影響，

即 )0()1()0 ,0()1 ,0()0 ,1(-)1 ,1( YYYYYY  。

在滿足假設條件一和二之後，本研究可以出推導式(13)，若滿足假設條件三，

可將式(13)進一步寫成式(14)。從式(13)和式(14)中本研究可以看到式(12)的選擇

性偏差已經被消除， ]2500|)0()1([  itxYYE 是本研究所關心的因政策轉變產生的

處理效果。

)13.(].........2500|)0,1()1,1([)0,1()1,1()0,0()0,1()0,0()1,1(
])0,0()1,1([])0,0()1,1([)()(

~~~~


 








it

DIDRDD

xYYEYYYYYY
YYYYYYYY

)14.(].........2500|)0()1([]2500|)0,0()1,0([]2500|)0,1(-)1,1([  ititit xYYExYYExY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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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量模型設定
與斷點迴歸模型不同，差異斷點模型到目前為止只有參數估計一種方式，參

照 Grembi, Nannicini, & Troiano (2016)和 Hu, Decker, & Chou (2017)，其模型設定

如式(15)所示。

                     TREATTIMEArea
TIMEAreaTREATAreaAreaxfwhere

ZxfTIMETREATTIMETREATP

ii

iiiiit

ititiititiit

)15(..........)2500(
)2500()2500()2500()( ,

)()(

t4

t321

t321











其中， itP 是為本研究之依變數，表示第 i 塊農地於時間 t 的農地價格的總價或單

價， 1 為截距項， iTREAT 為第 i 塊農地面積大於或小於 0.25 公頃，設為虛擬變

數，大於 0.25 公頃為 1，小於為 0。 tTIME 表示農地政策轉變前後之時間，設為

虛擬變數，政策轉變後為 1，轉變前為 0， 3 為其係數。 ti TIMETREAT * 表示第 i

塊農地面積大於或小於 0.25 公頃和農地政策轉變前後之時間兩者相乘，即為互

動變數， 為差異斷點係數，是本研究中所感興趣的部分。 itx 表示第 i 塊農地於

時間 t 的農地面積， 2500Area 表示將農地面積中心化，用來表示農地面積和

斷點之間的差距， )( itxf 是擬合線性函數，用來描繪農地面積和農地價格之間的

關係， itZ 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 i 是其係數， it 為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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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選取說明

一、應變數

本研究分別採用總價和單價作為應變數來進行總價模型估計和單價模型估

計，使用之總價和單價均為各農地在地政機關實際登記該農地之總價和單價，總

價的單位為萬元，單價的單位為元。

二、控制變數

(一)農地面積

本研究使用各農地在地政機關實際登記該農地之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Chang & Lin (2015)和 Lin & Evans (2000)在研究農地價格和農地面積之關係時，

指出農地面積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農地面積越大，農地價格越高。

本研究預期農地面積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距離最近市中心之距離

本研究參考陳明燦 (1998)，將各縣市行政中心當作市中心之距離，測量各

農地到市中心之直線距離。Livanis, Moss, Breneman, & Nehring (2006)之實證結果

顯示都市的擴張程度會對農作物淨收益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距離都市越近，農作

物淨收益就越高。這是因為距離都市越近，農產品的運輸成本越低，而且距離都

市越近的農地越傾向於種植高價值的作物。根據 Anderson (2012)的觀點，因為轉

用壓力、交通可及性和轉用成本的減少，農地的價值會隨距離市中心的距離增加

而降低，距離市中心距離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本研究預期距離市中心

的距離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三)縣市固定效果

台灣本島共 19 個縣市，19 個縣市分別為基隆市、南投縣、台北市、嘉義市、

嘉義縣、基隆市、宜蘭縣、彰化縣、新北市、新竹市、新竹縣、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臺東縣、花蓮縣、苗栗縣、雲林縣和高雄市。本研究以南投縣做比較基

準，控制縣市層級上的差異，設定 18 個虛擬變數，預期縣市固定效果可以為正

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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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異斷點變數

(一)農地政策轉變時間

台灣農委會在 2015 年 3 月起啟動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7 月 14 日預

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正草案，並於 2015 年 9 月 4 日正式發佈修正版

本。本研究注意到政策宣告的延遲效果，將 2015 年一整年當作政策的實施期間

去除，本研究樣本資料期間為 2014 年和 2016 年到 2018 年 2 月。將農地政策轉

變時間設為虛擬變數，將 2014 年農地政策轉變前設為 0，2016 年至 2018 年 2

月政策轉變後設為 1，預期農地政策轉變時間符號可以為正或負。

(二)可興建農舍之土地

根據 2000 年頒布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記載，申請興建農

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 0.25 公頃。因為 0.25 公頃以上農地可以興建農

舍，而 0.25 公頃以下之農地則無法興建。本研究將 0.25 公頃以上農地設為實驗

組，0.25 公頃以下之農地設為控制組。可興建農舍之土地設為虛擬變數，實驗組

為 1，控制組為 0。預期符號為正，即 0.25 公頃以上之農地價格會高於 0.25 公頃

以下農地價格。

(三)農地政策轉變時間*可興建農舍之土地

為農地政策轉變時間和可興建農舍之土地之相乘互動變數。因為農地政策轉

變，即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是為了強調農地農用政策，農舍興建之目

的必須是為了從事農業生產者之實際農業耕種生產，而非用於投資、買賣或轉作

等非農業使用，並且為了達到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農地之投機

性行為，冷卻農地交易市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之目的(王翔榆、黃秋萍，

2015；農委會，2015)。因此，預期符號為負，即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0.25 公

頃以上之農地價格會下降。(請參見表 3-1 變數選取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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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變數選取說明表

變數名稱 代號 定義 預期符

號

依變數：

農地總價或單價
itP 農地成交之總價或單價，單位為萬元或元。

控制變數：

農地面積 AREA 面積以農地在地政機關實際登記該農地之

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

距離市中心之距離 DISTCBD 設為連續性變數，為農地距離最近市中心

之距離，以公尺為單位。

-

縣市固定效果 DISTRICT 共 19 個縣市，設為 18 個虛擬變數，以南

投縣當做比較基準。

+/-

差異中之差異屬性變

數：

農地政策轉變時間 TIME 設為虛擬變數，樣本資料期間為 2014 年和

2016 年到 2018 年 2 月。將 2014 年農地政

策轉變前設為 0，2016 年至 2018 年 2 月政

策轉變後設為 1。

+/-

可興建農舍之土地 TREAT 設為虛擬變數，0.25 公頃以上之農地設為

1，0.25 公頃以下之農地設為 0。

+

農地政策轉變時間*

可興建農舍之土地 TIME
TREAT


為農地政策轉變時間與可興建農舍之土地

的互動變數。0.25 公頃以上之土地且在轉

變後，農地價格會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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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樣本資料選取與處理

一、時間範圍選取

台灣農委會在 2015 年 3 月起啟動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7 月 14 日預

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正草案，並於 2015 年 9 月 4 日正式發佈修正後

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訂第二條並新增第三條之一。理論上來講，從

2015 年 3 月到 9 月這段時間因為是政策的修訂期間，應不予考慮。但本研究注

意到政策宣告的延遲效果。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宜蘭縣政府為了強調落實農地

農用，廢除 11 個鄉鎮為偏遠地區之認定，其目的就是為了遏制為了民宿而興建

農舍的現象3。此外，簡啓珉(2018)和洪惠娟(2016)在研究大眾運輸對住宅價格之

影響時指出重大工程施工完工前後一個月內的期間，因為買賣方之態度過度樂觀

又或觀望遲疑之心理，進而將對交易量與價格產生不確定影響，可能無法反映正

常市場交易情況。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本研究使用的是實價登錄網站所記載

的實際成交資料，買賣雙方從交易完成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也需要一定時間，

在時間上也會存在延遲效果。因此，本研究將樣本資料在宣告前後各刪除 3 個月

時間。

本研究使用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的農地實際成交資料，資料期間為 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的資料以及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這段期間是農地政策轉變之前；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是政策轉變

之後，請參考圖 3-5 說明。

圖 3-5 研究時間線示意圖

3 大 紀 元 (2015) ， 宜 蘭 縣 農 地 回 歸 農 用 限 制 農 舍 作 為 民 宿 使 用 ， 網 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2/13/n4366569.htm，查閱日期 2019 年 10 月 19 日。

政策轉變後政策修訂期

間

政策轉變前

2015 年 1 月~12 月 2016 年 1 月~2018 年 2 月2014 年 1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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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範圍選取
根據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和農發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農業用地包

含，都市土地中的農業區和保護區，需有關機關認定的國家公園和非都市土地中

的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護用地、

供農路使用之土地和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以及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

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規定之

土地。但並不是這些土地都可以用於興建農舍，根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五

條規定，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地、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或河川區、非都市土地森林區養殖用地和其他違反使用的土地不得用於興建農

舍4。

根據以上說明，本研究可以確定能夠用於興建農舍的農地包括都市土地的農

業區和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中排除工業區和河川區的農牧用地、排除森林區的養

殖用地、供農路使用之土地和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以及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

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

規定之土地。然而，考慮到資料筆數和同質性問題，本研究將排除非都市土地中

的養殖用地、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和依國家公園法劃定

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

於規定之土地，還有都市土地中的保護區。此外，Chang & Lin (2015)指出台灣

從 1982 年開始推行新農民培育計劃。新農民第一次購買農地時，若農地面積大

於 0.5 公頃以上，即可享受政府低利率的補助。然而本研究並沒有這種資料，因

此也無法得知新農民培育計劃對農地價格是否也會存在影響。且李至千(2016)認

為 0.5 公頃以上的農地會有被分割的可能，因此在研究農地管制時應當將 0.5 公

頃以上的農地資料排除，以免產生估計偏誤。最後，本研究採用的資料範圍為面

積在 0.5 公頃以下，全台灣都市土地的農業區以及非都市土地中排除工業區或河

川區的農牧用地。

4 具體農業用地之認定方式和可申請興建農舍之農地之認定方式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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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農地之描述性統計量

本研究採用 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以及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內

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的農地實際成交資料。又因本研究所取得的資料不完全是純農

地交易資料，在刪除建物、建物與土地等非純農地交易資料，並扣除急買急賣、

親友間交易等特殊交易資料以及資料中存在遺漏值的資料，最後實證樣本總共數

量為 52,302 筆。如表 3-2 所示，全部樣本中，樣本的平均總價為 494.163 萬元，

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5,461.293 元，平均面積為 1,710.772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

心之平均距離為 14770.18 公尺。都市土地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21.91%，非都

市土地佔比為 78.09%。農地政策轉變前的資料佔比為 51.72%，政策轉變之後的

佔比為 48.28%。根據表 3-3，全部樣本中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的資料筆數為

15,563 筆，樣本的平均總價為 669.400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2120.131

元，平均面積為 3,262.672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6583.540 公尺。都

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7.32%，非都市農地佔比為 92.68%。農地政策轉變前

的資料佔比為 42.63%，政策轉變之後的佔比為 57.37%。全部樣本中面積小於 0.25

公頃的資料筆數為 41,796 筆，樣本的平均總價為 421.948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

方公尺 6876.642 元，平均面積為 1,072.374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4002.02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27.80%，非都市農地佔比為 72.20%。

農地政策轉變前的資料佔比為 49.51%，政策轉變之後的佔比為 50.49%。

進一步，本研究將樣本再按照政策轉變的時間將樣本資料切分為政策轉變前

和政策轉變之後。由表 3-4，其中，政策轉變前的樣本數為 27,052 筆，樣本平均

總價為 526.716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5512.722 元，平均面積為 1801.168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4576.91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21.07%，非都市農地佔比為 78.93%。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的農地共 8,928 筆，

樣本平均總價為 701.263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2224.272 元，平均面積為

3,258.626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6244.35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

比例為 7.68%，非都市農地佔比為 92.32%。面積在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共 18,431

筆，樣本平均總價為 443.233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7132.634 元，平均面

積為 1,106.814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3755.51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

體土地比例為 27.29%，非都市農地佔比為 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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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5，政策轉變後的樣本數為 25,250 筆，樣本平均總價為 459.288 萬元，

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5406.193 元，平均面積為 1,613.924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

心之距離為 14977.24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22.82%，非都市農地佔

比為 77.18%。2016 年資料佔比為 48.07%，2017 年至 2018 年 2 月資料佔比為

51.93%。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的農地共 6,635 筆，樣本平均總價為 626.526 萬

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1980 元，平均面積為 3,268.117 平方公尺，距離市中

心之距離為 14977.24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6.83%，非都市農地佔

比為 93.17%。面積在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共 18,797 筆，樣本平均總價為 401.078

萬元，平均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6627.402 元，平均面積為 1,038.604 平方公尺，距

離市中心之距離為 17039.950 公尺。都市農地佔全體土地比例為 28.30%，非都市

農地佔比為 71.70%。

表 3-6 描述的是樣本統計量在政策轉變前後之變化情況，在全部樣本中，政

策轉變前後農地總價之平均值降低 67.428 萬元，單價降低約 106.529 元每平方公

尺。但在平均面積、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都市農地與非都市農地佔比上並未有太大

差異。在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之樣本中，在政策轉變前後，平均總價下降 74.737

萬，平均單價降低約 244.272 元每平方公尺，而在平均面積、距離市中心之距離、

距離火車站之距離、都市農地與非都市農地佔比並沒有太大差異。在面積小於

0.25 公頃之樣本中，平均總價下降 42.115 萬元，平均單價降低約 505.232 元每平

方公尺而平均面積、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都市農地與非都市農地佔比並沒有太大

差異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圖 3-6 描述，在政策轉變前後，農地交易數量的

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觀察到各縣市農地在政策轉變之後，農地的交易量大幅度

地下滑。其中，桃園市、宜蘭縣、台中市交易量降低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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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全部樣本之描述性統計量

全部樣本(N=52,302)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494.163 444.878 2,000 19.981

單價(元) 5,461.293 9,101.927 179,867 50

面積(平方公尺) 1,710.772 1,226.700 4,999.710 1.980

市中心之距離 14770.18 10006.560 83033.170 327.452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11,460 21.91 21.91

非都市農地 40,842 78.09 100.00

政策轉變前後

政策轉變前 27,052 51.72 51.72

政策轉變後 25,250 48.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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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全部樣本農地面積大於等於或小於 0.25 公頃描述性統計量

農地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樣本(N=15,563 )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669.400 456.632 2,000 20.000

單價(元) 2,120.131 1,504.958 7,865 50

面積(平方公尺) 3,262.672 669.645 4,999.710 2,500

市中心之距離 16583.540 11609.970 82828.420 944.518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1,139 7.32 7.32

非都市農地 14,424 92.68 100.00

政策轉變前後

政策轉變前 6,635 42.63 42.63

政策轉變後 8,928 57.37 100.00

農地面積小於 0.25 公頃樣本(N=41,796)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421.948 19.981 2,000 19.981

單價(元) 6876.642 10,499.920 179,867 80

面積(平方公尺) 1,072.374 721.411 2,500 1.980

市中心之距離 14002.020 9136.145 83033.170 327.452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10,349 27.80 27.80

非都市農地 26,879 72.20 100.00

政策轉變前後

政策轉變前 18,431 49.51 49.51

政策轉變後 18,797 50.4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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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政策轉變前之樣本描述性統計量

政策轉變之後全部樣本(N=27,052)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526.716 460.725 2,000 19.981

單價(元) 5512.722 9419.586 166,667 51

面積(平方公尺) 1801.168 1237.509 4998.020 3.620

市中心之距離 14576.910 9851.921 83033.17 327.452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5,699 21.07 21.07

非都市農地 21,353 78.93 100.00

政策轉變之後大於等於 0.25 公頃之樣本(N=8,928)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701.263 466.037 2,000 20

單價(元) 2,224.272 1,537.544 7,864 51

面積(平方公尺) 3,258.626 666.264 4,998.020 2,500

市中心之距離 16244.350 11592.230 82828.420 944.518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686 7.68 7.68

非都市農地 8,242 92.32 100.00

政策轉變之後小於 0.25 公頃之樣本(N=18,431)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443.233 433.636 2,000 19.981

單價(元) 7,132.634 11,105.100 166,667 81

面積(平方公尺) 1,106.814 727.829 2,500 3.620

市中心之距離 13755.510 8754.339 83033.17 327.452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5,030 27.29 27.29

非都市農地 13,401 72.71 100.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5

第三章 研究設計

42

表 3-5 政策轉變後之樣本描述性統計量

政策轉變之後全部樣本(N=25,250)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459.288 424.497 2,000 20

單價(元) 5,406.193 8748.659 179,867 50

面積(平方公尺) 1,613.924 1,207.552 4,999.710 1.980

市中心之距離 14977.24 10165.75 82907.310 489.183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5,761 22.82 22.82

非都市農地 19,489 77.18 100.00

時間

2016 年 12,138 48.07 48.07

2017年和2018年

2 月

13,112 51.93 100.00

政策轉變之後大於等於 0.25 公頃之樣本(N=6,635)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626.526 440.070 2,000 20

單價(元) 1,980 1448.308 7,865 50

面積(平方公尺) 3,268.117 674.178 4,999.710 2,500

市中心之距離 17039.950 11619.040 82278.630 1022.075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453 6.83 6.83

非都市農地 6,182 93.17 100.00

時間

2016 年 3,300 49.74 49.74

2017年和2018年

2 月

3,335 50.26 100.00

政策轉變之後小於 0.25 公頃之樣本(N=18,797)

連續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總價(萬元) 401.078 403.070 2,000 20

單價(元) 6627.402 9869.053 179,867 80

面積(平方公尺) 1,038.604 713.469 2,50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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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之距離 14242.03 9487.220 82907.310 489.183

虛擬變數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5,319 28.30 28.30

非都市農地 13,478 71.70 100.00

時間

2016 年 8,946 47.59 47.59

2017年和2018年

2 月

9,851 52.41 100.00

表 3-6 政策轉變前後之樣本統計量變化情況

全部樣本資料

政策轉變之前 政策轉變之後

總價(萬元) 526.716 459.288

單價(元) 5512.722 5,406.193

面積(平方公尺) 1,801.168 1,613.924

市中心之距離 16583.540 14002.020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5,699 5,761

非都市農地 21,353 19,489

面積大於等於 0.25 公頃 面積小於 0.25 公頃

政策轉變之前 政策轉變之後 政策轉變之前 政策轉變之後

總價(萬元) 701.263 626.526 443.233 401.078

單價(元) 2,224.272 1,980 7,132.634 6627.402

面積(平方公尺) 3,258.626 3268.117 1,106.814 1,038.604

市中心之距離 16244.350 13755.510 14977.240 17039.950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農地 686 453 5,030 5,319

非都市農地 8,242 6,182 13,401 1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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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政策轉變前後農地交易量之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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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控制變數連續性檢驗

本研究在實證部分會將樣本資料分為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和非都市土地農地

樣本，因此，在檢驗控制變數連續性的時候，本研究同樣會依照非都市土地農地

樣本和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進行檢驗。

如圖 4-1 是全部樣本距離市中心距離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表 4-1 為控制變

數連續性檢驗估計係數表。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看出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在 0.25

公頃處並未有明顯斷點，且估計係數為 358.860，Z 值為-0.556，未達顯著水準。

圖 4-2 是距離市中心距離與都市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看出距

離市中心之距離在 0.25 公頃處並未有明顯斷點，且估計係數為 675.960，Z 值為

0.567，並未達顯著水準。這表示在都市土地樣本中，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在斷點

處並不存在顯著差異。圖 4-3 是非都市土地樣本中，距離市中心距離與農地面積

之關係圖。估計係數為-300.430，Z 值為-0.991，未達顯著水準。這表示距離市中

心之距離在斷點處並未存在顯著差異。

表 4-1 控制變數連續性檢驗估計係數表

全部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公尺)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681.403 15,483 358.860 -0.556

都市土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公尺)

Panel B: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735.837 1,554 675.960 0.567

非都市土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距離市中心之距離(公尺)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667.866 13,821 -300.430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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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隨農地面積變化圖

圖 4-2 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隨都市土地農地面積變化圖

圖 4-3 距離市中心之距離隨非都市土地農地面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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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斷點迴歸模型

一、全體樣本分析

如表 4-2，根據 Panel A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

轉變之前，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72.550 萬元，達 1%顯著水準。Panel B 中給出

了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均顯著且與最佳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差距不大，說明估計

結果具有穩健性。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面積管制會讓農地面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價格總價增加約 72.550 萬元。且 Panel B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

計結果均顯著且和最佳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差距不大，表示估計結果具有穩定性。

圖 4-4 為農地政策轉變前全體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如圖形所

示，農地價格在 0.25 公頃處出現明顯斷點，與實證結果相符。進一步，表 4-3

所示為全體樣本單價估計結果，由 Panel A 本研究可知政策轉變之前，局域平均

處理效果為 324.200 元，達 1%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面

積管制會讓農地面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每平方公尺的農地價格單價增加約

324.200 元。且 Panel B 中給出了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除 250 平方公尺以外

均顯著且與最佳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差距不大，說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5

為農地政策轉變前全體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如圖形所示，農

地價格在 0.25 公頃處出現明顯斷點，與實證結果相符。

接著，在表 4-2 中，根據 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

到在政策轉變之後，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46.531 萬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

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面積管制並不會對農地價格產生顯著影響。Penal D

中給出了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除 300 平方公尺达 10%顯著水准之外，其余均

不顯著，說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若從圖形來看，而圖 4-6 為政策轉變之後全

體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本研究可以看到農地價格在農地面積

0.25 公頃處並未存在明顯斷點，圖形的結果與實際的估計係數結果相一致。根據

表 4-3 中，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後，

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192.870 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

農地面積管制並不會對農地價格產生顯著影響。Penal D 中給出了不同寬帶下的

估計結果，除了 250 平方公尺和 350 平方公尺之估計係數分別達 5%和 10%顯著

水準之外，其餘均不顯著。若從圖形來看，圖 4-7 為政策轉變之後全體樣本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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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發現地價格在農地面積 0.25

公頃處並未存在明顯斷點。圖形的結果與實際的估計係數結果相一致。

從理論上而言，全體樣本的估計結果與本研究原本預期假設存在一定差異。

這個差異的關鍵在於，Chang & Lin (2015)認為由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具有耕

種和居住兩種用途，其價值應該是原本就具有的耕種價值與可以興建農舍之發展

權的總和。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農地農用

政策，農舍興建之目的必須是為了從事農業生產者之實際農業耕種生產，而非用

於投資、買賣或轉作等非農業使用，並且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

農地之投機性行為，冷卻農地交易市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王翔榆、黃秋

萍，2015；農委會，2015)，並不是為了完全消滅農地發展權，若是符合法規之

農民依然可以購買農地並興建農舍。即政策轉變之後，在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

依然會存在斷點，只是斷點的幅度應該會小於政策轉變之前。為了找出造成這個

差異的原因，接下來本研究會在第三節和第四節將樣本分為都市土地樣本和非都

市土地樣本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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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全體農地樣本總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678.149 8,487 72.550*** 3.069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500 6,408 73.830*** 2.839

600 7,671 72.358*** 2.812

800 9,715 71.272*** 2.991

900 10,716 71.718*** 3.006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504.641 5,355 46.531 1.391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00 3,291 49.122* 1.749

400 4,187 44.600 1.531

600 6,202 46.639 1.449

700 7,096 51.397 1.345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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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全體農地樣本單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432.541 5,690 324.200*** 2.826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50 3,720 345.930 1.093

350 4,780 346.570** 2.070

550 5,863 316.940*** 2.645

650 7,157 294.730*** 2.786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449.624 4,652 192.870 1.359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50 2,860 212.730** 2.042

350 3,777 182.850* 1.709

550 5,798 188.560 1.478

650 6,699 205.380 1.331

圖 4-4 政策轉變之前全體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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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政策轉變之前全體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6 政策轉變之後全體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7 政策轉變之後全體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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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分析

在這一節本研究分析都市土地樣本，根據表 4-4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總價估計

係數表， Panel A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前，

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66.474 萬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

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總價並未有顯著影響。Panel B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

果並不顯著，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8 為政策轉變之前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

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本研究可以看到農地價格總價在農地面積 0.25

公頃處未存在明顯斷點。表 4-5 所示為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單價估計係數，Panel A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平均處理效果

為-291.260 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面積管制對農

地價格單價並未有顯著影響。Panel B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並不顯著，估計

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9 所示為政策轉變之前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

農地面積之關係，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發現在農地價格單價在 0.25 公頃處並沒有

明顯斷點。

接著，在表 4-4 中，根據 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

到在政策轉變之後，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17.255 萬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

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面積管制並未顯著增加農地面積大於 0.25 公頃以上

的農地價格總價。Penal D 中給出了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且均不顯著，說明

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若從圖形來看，圖 4-10 為農地政策轉變之後都市土地農

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本研究同樣可以看到農地價格在農地

面積 0.25 公頃處並未存在明顯斷點，圖形的結果與實際的估計係數結果相一致。

在表 4-5 中，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

前，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10.877 元，未達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

前，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單價並未有顯著影響。Panel D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

計結果並不顯著，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11 表示的是農地政策轉變之後都

市土地農地全部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圖形的結果與實際的估

計係數結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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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總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856.443 999 -66.474 -0.688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650 746 -74.966 -0.868

750 870 -70.767 -0.876

950 1,104 -68.681 -0.830

1,050 1,242 -75.917 -0.720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1073.924 1,251 17.255 0.339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850 833 3.338 -0.097

950 938 8.674 -0.118

1150 1,235 19.750 -0.069

1250 1,260 20.083 -0.002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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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單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558.212 644 -291.260 -0.818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50 432 -400.290 -0.839

450 523 -332.060 -0.938

650 746 -278.450 -0.866

750 870 -255.370 -0.860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595.995 578 -10.877 -0.151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400 369 -99.493 -0.053

500 455 -79.649 -0.143

700 675 28.734 -0.233

800 766 46.936 -0.174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圖 4-8 政策轉變之前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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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政策轉變之前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10 政策轉變之後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11 政策轉變之後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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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分析

在這一節本研究分析非都市土地樣本，根據表 4-6 為非都市土地樣本總價估

計係數表，從 Panel A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

前，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100.190 萬元，達 1%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

變之前，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影響，會使得實驗組的農地總價增加

100.190 萬元。Panel B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均顯著且與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

果差異不大，表示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但因為距離火車站距離和距離市中心距

離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圖 4-12 所示為政策轉變之前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

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看到農地價格總價在 0.25

處有明顯斷點，實證結果與圖形相符。表 4-7 為非都市土地樣本單價估計係數表，

從 Panel A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平

均處理效果為 434.340 元，達 1%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

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影響，會使得實驗組的農地單價增加 434.340 元。

Panel B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均顯著且與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差異不大，

表示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13 為政策轉變之前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

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看到農地價格單價在 0.25 處有

明顯斷點，實證結果與圖形相符。

接著，在表 4-6 中，根據 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

到在政策轉變之後，局域平均處理效果為 76.849 萬元，達 1%顯著水準，表示在

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面積管制同樣會增加農地面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

地價格總價約 76.849 萬元。Penal D 中給出了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均達顯著

水準且與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差異不大，說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14

為政策轉變之後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由圖形

可知，農地價格總價在 0.25 處有明顯斷點，實證結果與圖形相符。在表 4-6 中，

從 Panel C 中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本研究可以看到在政策轉變之後，局域平

均處理效果為 321.960 元，達 1%顯著水準，即表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

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具有顯著影響，會使得實驗組的農地價格單價增加 321.960

元。Panel D 中不同寬帶下的估計結果均顯著且與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差異不

大，表示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圖 4-15 政策轉變之後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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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從圖中本研究可以看到農地價格單價在 0.25 處

有明顯斷點，實證結果與圖形相符。

Chang & Lin (2015)在研究台灣農地最小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時，認

為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不僅可以用於耕種還可以用來興建農舍，其價值應該是

原本就具有的耕種價值與可以興建農舍之發展權的總和。因此 0.25 公頃以上的

農地價格應該會高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 Chang & Lin

(2015)的觀點相符，無論是在政策轉變之前還是之後，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價格

應該都高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此外，非都市土地樣本的估計結果也與本研

究的預期相符合，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範圍內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

均價格總價會比 0.25 以下增加 100.190 萬元，而在政策轉變之後為 76.849 萬元，

政策轉變之後大約降低 23.341 萬元。在單價上，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範圍內

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均價格單價會比 0.25 以下增加 434.340 元，而在

政策轉變之後為 321.960 元，政策轉變之後大約降低 122.38 元每平方公尺。在之

後章節，本研究會採用 RRD-DID 模型進一步對政策的轉變效果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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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非都市土地樣本總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739.984 8,250 100.190*** 4.625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550 6,524 104.460*** 4.198

650 7,460 101.760*** 4.239

850 9,215 96.965*** 4.501

950 10,093 96.693*** 4.486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611.570 5,758 76.849*** 2.911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400 3,818 77.498** 2.416

500 4,664 80.446** 2.420

700 6,421 78.599*** 2.674

800 7,212 78.222*** 2.839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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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非都市土地樣本單價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480.711 5,661 434.340*** 4.149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00 3,852 516.070*** 2.737

400 4,796 480.120*** 3.652

600 6,975 414.580*** 4.159

700 7,870 409.980*** 4.168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533.486 5,136 321.960*** 2.771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50 3,451 307.190*** 2.625

450 4,245 329.020** 2.257

650 6,066 314.860*** 2.681

750 6,836 322.180*** 2.698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圖 4-12 政策轉變之前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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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政策轉變之前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14 政策轉變之後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圖 4-15 政策轉變之後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農地價格單價與農地面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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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穩健性檢定和農地交易量分析

一、安慰劑檢定

因為「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在政策上規定能夠興建農舍的面積為 0.25

公頃以上，因此在 0.25 公頃以外的其他面積值上並不應該存在斷點。為了確保

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接下來，本研究採用 1500 平方公尺和 3500 平方公

尺，兩個假設斷點來做安慰劑檢定(placebo test)。表 4-8 是安慰劑檢定的估計係

數表，從表中本研究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哪個期間，斷點迴歸模型的估計係數均

不顯著，說明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 4-8 安慰劑檢定估計係數表

假設斷點 1500 平方公尺 3500 平方公尺

ATE Z 值 ATE Z 值

全體樣本政策轉變之前 14.172 0.787 54.728 1.298

全體樣本政策轉變之後 19.231 0.573 29.868 0.537

都市土地樣本政策轉變之前 -67.793 -0.984 -55.556 -0.609

都市土地樣本政策轉變之後 64.188 1.082 -71.159 -0.391

非都市土地樣本政策轉變之前 18.193 0.903 62.873 1.503

非都市土地樣本政策轉變之後 8.3811 0.028 29.710 0.481

***表示該係數達 1%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5%顯著水準，*表示該係數達 10%顯著水準。

二、斷點處密度檢定

在斷點迴歸模型中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連續性假設，而這個假設所隱含的是

在斷點處附近的樣本資料不能決定指派變數進入實驗組或控制組。如果樣本資料

能控制自己是否受到處置，則實驗組和控制組就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研究要對

斷點處的兩側進行檢驗。因為當樣本能控制自己進入實驗組或控制組，且有強大

誘因可以進入控制組時，就會造成指派變數在斷點附近的次數不同，即在次數上

產生斷點(楊子霆，2018）。

根據圖 4-16 和圖 4-18 所示，在政策轉變前後，農地面積在 0.25 公頃處左右

兩邊的樣本次數在 0.25 公頃附近會出現斷點，面積稍微超過 0.25 公頃農地的交

易數量明顯高於面積稍微低於 0.25 公頃的農地交易數量。接著，如圖 4.17 和圖

4-19 所示，本研究分別對政策轉變前和轉換後樣本資料斷點兩側的密度進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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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在政策轉變前或轉變後，樣本資料在斷點處兩側的密

度均不同。但是本研究認為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樣本資料自己可以決

定是否接受處置，而是因為農地面積管制本身管制的性質所造成的。

首先，因為台灣的土地登記制度採用托倫斯登記制度，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根據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

損害賠償責任。其次，根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當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

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時，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

塗銷之。此外，根據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 3 點記載，登記

機關接收登記案件時，應確實核對送件人身分，並查核所附權利書狀、印鑑證明、

身分證明及稅捐繳(免)納證明等有關文件，發現上述文件有疑義時，應調閱原案

比對或與原文件核發機關聯繫，請其協助審認文件之真偽。登記機關於發現有偽

造變造情事者，應迅即密報治安單位偵辦並通報上級地政機關，該上級地政機關

認案情重大者應迅即層報內政部及轉知其他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預為防杜。

事實上，在斷點附近樣本次數存在差異的情況同樣出現在 Butsic et al. (2011)一文

中之結果。本研究並不存在操縱問題(manipulation problem)，而是政策本身所造

成的效果。

圖 4-16 政策轉變前樣本資料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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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政策轉變前 Rddensity 圖

圖 4-18 政策轉變後樣本資料分配圖

圖 4-19 政策轉變後 Rddensity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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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地交易量分析

另一個讓本研究感到興趣的問題是農地面積管制除了會造成農地價格的差

異，是否還會對農地的交易量也造成影響。在第三節中的密度檢驗，本研究已經

看到斷點兩側樣本資料在次數分配上存在斷點，接下來，本研究將繼續採用斷點

迴歸模型對農地交易量進行分析。

理論上，本研究將樣本資料進行整合，四捨五入統計每一平方公尺上樣本的

次數，最後在政策轉變之前共有 4646 個單位平均值點(bin 點)，政策轉變之後共

有 4493 個單位平均值點。接著，本研究再將所得的 bin 點進行斷點迴歸分析。

如表 4-9 所示，Panel A 中，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 ATE 為 10.915，達 1%顯著水

準，即農地面積管制會讓面積超過 0.25 公頃的土地在局域範圍內銷售數量增加

約 11 次。Panel B 中各寬帶之估計係數均顯著，表示本研究之估計結果具有穩健

性。Panl C 中，在政策轉變之後局域 ATE 為 7.967，達 1%顯著水準，即農地面

積管制會讓面積超過 0.25公頃的土地在局域範圍內銷售數量增加約 8次。Panel D

中各寬帶之估計係數均顯著，表示本研究之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實證結果顯示，

無論政策轉變與否，農地面積管制均會讓面積在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交

易數量增加。圖 4-20 和圖 4-21 分別為農地政策轉變前後農地交易量之斷點迴歸

設計圖形。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李至千(2016)和 Butsic et al. (2011)相似，李至千(2016)

以花蓮縣為例，採用實價登錄的實際農地交易資料研究自然景觀和農地管制對農

地價格之影響時，發現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交易次數會多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

地交易次數。Butsic et al. (2011)在研究美國威斯康辛州農地管制對農地細碎化之

影響時，指出位於特定農業區的農地每 35 公頃可以興建一間農舍，可以將農地

轉變為住宅發展用途。並且若 35 公頃以上的地主同意將農地一直作農業使用，

政府就可以為他們提供所得稅減免。他們發現面積在稍大於 35 公頃的農地的交

易次數會超過面積在 35 公頃以下的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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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農地交易量估計係數表

政策轉變之前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次數

Panel A: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532.231 1,056 10.915*** 3.123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50 693 13.875** 2.167

450 891 12.012** 2.378

650 1,288 9.811 *** 2.724

750 1,485 9.084*** 2.885

政策轉變之後

寬帶 資料筆數 ATE Z 值

依變數：次數

Panel C:最佳寬帶下之估計結果

479.639 945 7.967*** 3.368

Panel D: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300 591 10.359** 2.325

400 787 8.821** 2.542

600 1,174 7.1431*** 2.921

700 1,368 6.605*** 3.119

圖 4-20 事件發生之前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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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事件發生之後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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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差異斷點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在總價模型中，如表 4-10 所示為全部農地樣本農地價格總價差異斷點估計

係數，全部樣本數為 52,302 筆。在不考慮控制變數的情況下，Panel A 中 DID-RDD

估計係數為-71.508，達 1%顯著水準；進一步，在納入控制變數之後，DID-RDD

估計係數降低為-48.724，達 1%顯著水準。實證結果顯示，全體農地樣本中，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即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價格總價會顯

著降低約 48.724 萬元。Panel B 中提供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本研

究可知在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均正向顯著，表示實證結果具有一定

的穩定性。如表 4-12 都市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總價估計係數表所示，從

表中本研究可知不管是否納入控制變數，DID-RDD 估計係數均不顯著根據本研

究前文敘述，都市土地農地不受到農地面積管制的影響，因此都市土地農地價格

理應也不會受到政策轉變的影響，實證結果與預期結果相符。本研究進而將都市

土地樣本剔除，只保留非都市土地農地部分，樣本數 40,842。如表 4-14 非都市

土地農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總價估計係數表，Panel A 所示 DID-RDD 估計係

數為-64.530，達 1%顯著水準；進一步，在納入控制變數之後，DID-RDD 估計

係數降低為-48.916，達 1%顯著水準。即表示 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即農地政策轉變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農地價格

總價會顯著降低約 48.916 萬元。Panel B 為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

本研究可以發現 DID-RDD 估計係數均正向顯著，表示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定

性。

在單價模型中，如表 4-11 所示為全部農地樣本農地單價差異斷點估計係數，

全部樣本數為 52,302 筆。在不考慮控制變數的情況下，Panel A 中 DID-RDD 估

計係數為-742.271，達 1%顯著水準；進一步，在納入控制變數之後，DID-RDD

估計係數降低為-562.948，達 1%顯著水準。實證結果顯示，全體農地樣本中，

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即農地政策轉變之後，農地價格單價

會顯著降低約 562.948 元。Panel B 中提供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本

研究可知在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除 1900 平方公尺之外均正向顯著，

表示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同樣，如表 4-13 都市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

價格單價估計係數表所示，從表中本研究可知不管是否納入控制變數，DID-R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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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係數均不顯著。這表示農地面積管制也不會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單價產生顯

著影響。本研究同樣將都市土地樣本剔除，只保留非都市土地農地部分，樣本數

40,842。如表 4-15 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單價估計係數表，Panel

A 所示 DID-RDD 估計係數為-400.834，達 5%顯著水準；進一步，在納入控制變

數之後，DID-RDD 估計係數降低為-394.879，達 1%顯著水準。這表示農地政策

轉變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單價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農地價格單價會顯著降低

約-394.879 元。Panel B 為不同寬帶下的 DID-RDD 估計係數，本研究可以發現

DID-RDD 估計係數均正向顯著，表示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由以上結果可知，農地政策轉變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負向影

響，在總價上會降低 48.916 萬元，單價上會降低每平方公尺 394.879 元。但農地

政策轉變會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無論是在總價或單價上都未造成顯著影響。

表 4-10 全部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總價估計係數表

全部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52,302 -71.508***

(14.324)

-48.724***

(12.791)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46,850 -76.481***

(15.448)

-48.492***

(13.552)

2100 42,381 -68.069***

(16.397)

-43.230***

(14.288)

1900 38,531 -63.656***

(17.308)

-36.826**

(15.027)

1700 35,226 -63.514***

(18.105)

-41.944***

(15.678)

1500 31,904 -59.460***

(18.977)

-39.781***

(1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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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全部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單價價估計係數表

全部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52,302 -742.271***

(275.364)

-562.948**

(257.106)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46,850 -590.277***

(181.940)

-425.953**

(165.608)

2100 42,381 -336.749**

(141.634)

-234.922*

(127.953)

1900 38,531 -291.769**

(121.480)

-176.046

(108.271)

1700 35,226 -342.384***

(109.865)

-265.520***

(96.976)

1500 31,904 -283.212***

(104.165)

-218.346**

(9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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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都市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總價估計係數表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11,460 56.014

(48.488)

47.128

(44.415)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8,602 40.888

(54.881)

45.551

(48.832)

2100 6,783 28.182

(59.094)

19.898

(52.392)

1900 5,485 35.031

(63.774)

19.389

(56.048)

1700 4,583 37.143

(67.458)

-0.736

(59.067)

1500 3,839 65.754

(71.057)

6.517

(6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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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單價估計係數表

都市土地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11,460 -849.702

(1515.782)

-656.004

(1391.625)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8,602 -524.092

(927.267)

-233.136

(832.084)

2100 6,783 -151.734

(665.842)

-121.494

(603.002)

1900 5,485 -21.052

(559.796)

-77.419

(505.017)

1700 4,583 -114.048

(489.380)

-323.081

(438.586)

1500 3,839 307.834

(447.369)

-29.334

(39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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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非都市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總價估計係數表

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總價(萬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40,842 -64.530***

(14.253)

-48.916***

(12.514)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38,248 -70.1934***

(15.106)

-49.087***

(13.097)

2100 35,598 -64.953***

(16.008)

-40.724***

(13.746)

1900 33,046 -56.618***

(16.853)

-30.858**

(14.399)

1700 30,643 -56.589***

(17.683)

-32.547**

(15.077)

1500 28,065 -54.179***

(18.611)

-30.568*

(15.84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5

農地面積管制政策轉變對農地價格之影響—台灣之實證研究

73

表 4-15 非都市土地樣本差異斷點農地價格單價價估計係數表

非都市土地農地樣本

寬帶 資料筆數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out covariates)

DID-RDD 估計係數

(with covariates)

依變數：單價(元)

Panel A:全部樣本下之估計結果

2500 40,842 -400.834**

(158.958)

-394.879***

(146.159)

Panel B:不同寬帶下之穩健性檢定

2300 38,248 -487.205***

(135.173)

-418.647***

(121.942)

2100 35,598 -415.981***

(116.804)

-327.623***

(103.186)

1900 33,046 -253.526**

(103.997)

-157.810*

(89.915)

1700 30,643 -292.056***

(98.090)

-207.824**

(84.315)

1500 28,065 -261.772***

(95.975)

-179.177**

(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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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農地面積管制和農地政策轉變之政策效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 2014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以及 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2 月內

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的農地實際成交資料，共 52,302 筆資料，並採用採用斷點迴

歸設計和差異斷點迴歸分析農地面積管制和農地面積管制政策轉變對農地價格

之影響。

首先，農地面積管制只會對非都市農地土地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對於都市土

地農地並無顯著影響。對於都市土地農地而言，長久以來，台灣過於注重工商業

發展，在以經濟發展為重心的設定下，高估都市發展的價值，並低估農業的發展

價值。進一步，無效率變更農地作其他用地的市場投機行為會對土地市場產生不

利的影響。且台灣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或農業主管機關均認為都市計畫農業區是都

市發展之預備用地，因此對其採取寬鬆且開放之管制方式，允許使用變更的情形

非常普遍，導致農業區在都市成長過程中不斷地被吞併(江瑞如，2010)。都市土

地中的農地本身有可能被轉用為住宅用地、工業用地甚至商業用地，而這三種用

地的使用價值均比較高。此外，因為都市土地農地價格比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要

高出不少，若要興建農舍，則取得成本也比較大。因此即使都市土地中的農地適

用法規，可以興建農舍，地主也比較偏向於等待轉用時機，通過土地合併或徵收

等方式將農地轉變為其他用途的土地。因此，農地面積管制對都市土地農地並無

顯著影響。而對於非都市土地農地而言，實證結果顯示，在農地價格總價上，在

政策轉變之前，局域範圍內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均總價會比 0.25 以下

增加 100.190 萬元，而在政策轉變之後為 76.849 萬元。在農地價格單價上，在政

策轉變之前，局域範圍內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均總價會比 0.25 以下增

加 434.340 元，而在政策轉變之後為 321.960 元。這是因為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

不僅可以用於耕種還可以用來興建農舍，其價值是具有的耕種價值與可以興建農

舍之發展權的總和(Chang & Lin, 2015；梁維真，2015)。且 2015 年修訂「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辦法」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農地農用政策，農舍興建之目的必須是為了

從事農業生產者之實際農業耕種生產，而非用於投資、買賣或轉作等非農業使用，

並且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農地之投機性行為，冷卻農地交易市

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王翔榆、黃秋萍，2015；農委會，2015)。即使在「農

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之後，具有一般農民身份的人依然可以興建農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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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農地的發展權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後依然會存在，因此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預

期相符。

再者，農地面積管制會對農地的交易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Chang & Lin

(2015)使用 McCrary’s test 檢驗農地交易的分配次數在 0.25 公頃上是否存在分配

不均勻的現象，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 0.25 公頃兩側的農地交易次數分配並沒有

存在顯著差異。而相反地，李至千 (2016)以花蓮縣為例，採用實價登錄的實際

農地交易資料研究自然景觀和農地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時，發現 0.25 公頃以

上的農地交易次數會多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交易次數。Butsic et al. (2011)在研

究美國威斯康辛州農地管制對農地細碎化之影響時，指出位於特定農業區的農地

每 35 公頃可以興建一間農舍，可以將農地轉變為住宅發展用途。並且若 35 公頃

以上的地主同意將農地一直作農業使用，政府就可以為他們提供所得稅減免。他

們發現，當農地交易次數在 35 公頃處會出現大幅度的跳躍。而本研究使用

rddensity 檢驗農地交易次數在斷點附近的平衡性時，發現農地交易次數會對0.25

公頃斷點處呈現不連續的狀態，即農地交易次數在斷點附近存在顯著差異。進一

步，本研究將樣本資料進行整合，四捨五入統計每一平方公尺上樣本的次數。再

將其進行斷點迴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面積管制會讓

面積超過 0.25 公頃的土地在局域範圍內銷售數量增加約 11 次，在農地政策轉變

之後，則會增加約 8 次。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 Butsic et al. (2011)和李至千 (2016)

相符，即農地面積管制會顯著增加面積在 0.25 公頃門檻值以上的農地交易次數。

而 Chang & Lin (2015)認為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交易次數無影響的原因可能會資

料上存在缺陷，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法拍農地資料無法真實地反映農地市場的真實

情況。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農地面積管制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影

響，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並未有顯著影響。此外，農地面積管制也會對農地的銷

售量產生顯著影響，面積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交易數量會顯著高於面積

稍小於 0.25 公頃的農地，即面積稍大於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較受到市場歡迎。

因為不具農民資格的一般人也可以購買農地，所以投機客也很容易就進入農

地市場(劉健哲、黃炳文，2004)。進一步產生反向效果，非農民對農舍的市場需

求可能會大於一般農民的需求，使得 0.25 公頃以上的土地都被拿去蓋豪宅民宿，

而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才真正用於農業耕種使用(黃炳文，2005)。黃秋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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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認為農地開放自由買賣使得許多農地並沒有用於農作使用而是建造農舍作

住宅使用，進一步演變為豪宅，甚至民宿。農地市場逐漸演變為想要經營耕作者

少，想要興建農舍者多之異常現象。因此，「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從 2015

年 3 月開始修訂，7 月 14 日預告修正草案，並於 9 月 4 日開始正式公佈實行。

從修法內容而言，新增以下要求，首先申請人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

畫書格式，載明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及其他事項，送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其次農民之認定，由農民於申請興建農舍時，

檢附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料，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會勘

後認定之。但屬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者，不在

此限。總體而言，修訂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嚴格審查農舍申請人應為農

民認定方式和要求農舍申請人應檢附經營計畫(王翔榆、黃秋萍，2015；農委會，

2015)。

根據土地經濟學理論，Henneberry & Barrows (1990)和 Liu & Lynch (2011)認

為農地管制可能會消滅農地的發展權，讓其不能轉用為住宅用地、商業用地等，

對農地價格產生負向影響。Lynch et al. (2007)和 Eagle et al. (2015)之實證結果也

證實政府在實行農地保護計劃會通過購買農地發展權或農業保護使役權以及移

轉發展權的的方式使得農地不能轉變為商業用地、工業用地，消滅農地的發展權，

對農地價格產生負面影響。此外，Lawley (2017)之實證結果顯示購買農地者的身

份條件也會對農地價格產生影響。由於非都市土地農地本身被限制變更為都市土

地農地上存在一定的難度，進而無法進一步轉變為住宅用地或商業用地。且根據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 條規定，只有毗鄰甲種、丙種建築用地或已作國

民住宅、勞工住宅、政府專案計畫興建住宅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零星或狹小土地

才能申請變更編定為甲種、丙種建築用地。因此，興建農舍，再將其作住宅或商

業使用似乎是非都市土地農地轉變使用的一條捷徑。而當這條途徑也被限制時，

就會產生如同 Lynch et al. (2007)和 Eagle et al. (2015)一樣的情況，應為農地發展

權被消滅而導致農地價格降低。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農地政策轉變，即 2015

年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負向影響，

在總價上會降低 48.916 萬元，單價上會降低每平方公尺 394.879 元。但農地政策

轉變會對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無論是在總價或單價上都未造成顯著影響。本研究之

實證結果與 Henneberry & Barrows (1990)、Lynch et al. (2007)和 Eagle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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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相符。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所顯示，台灣農委會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確實有達到強調農地農用政策，農舍興建之目的必須是為了從事農業生產

者之實際農業耕種生產，而非用於投資、買賣或轉作等非農業使用，如作民宿、

工廠和度假別墅等(農委會，2015)；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農地

之投機性行為，冷卻農地交易市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王翔榆、黃秋萍，

2015；農委會，2015)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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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當農地面積超過 0.25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就可以申請興建農舍。台灣政府制定農地面積管制的目的是為了防

止土地細碎化，並獎勵擴大家庭農場經營面積，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加大農產品

的出口提升台灣的經濟地位，讓台灣能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張志銘，2003)。

而是設定面積門檻為 0.25 公頃，是因為 0.25 公頃被農委會認為是一個比較適合

用來興建農舍的開發面積。而農舍的主要作用是為了保護環境，提高農業生產效

率以及為農民提供住處。Chang & Lin (2015)曾採法拍農地資料並應用斷點迴歸

設計研究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之影響，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最小面積管制會

對非都市土地農地價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即最小面積管制會使得 0.25 公頃以

上的農地價格顯著高於 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而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農地面積管制只會對非都市農地土地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對於都市土

地農地並無顯著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農地價格總價上，在政策轉變之前，局

域範圍內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均總價會比 0.25 以下增加 100.190 萬元，

而在政策轉變之後為 76.849 萬元。在農地價格單價上，在政策轉變之前，局域

範圍內之大於 0.25 公頃以上農地的平均單價會比 0.25 以下增加 434.340 元，而

在政策轉變之後為 321.960 元。

再者，農地面積管制會對農地的交易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發現農地

交易次數在斷點附近存在顯著差異。實證結果顯示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農地面

積管制會讓面積超過 0.25 公頃的土地在局域範圍內銷售數量增加約 11 次，在農

地政策轉變之後，則會增加約 8 次，無論在農地政策轉變之前或之後，面積稍大

於 0.25 公頃農地的銷售量顯然會高於面積稍小於 0.25 公頃的農地。

最後，差異斷點迴歸的實證結果顯示農地政策轉變，即 2015 年修訂「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會造成全體農地樣本 0.25 公頃以上之農地價格總價下降約

48.724 萬元，單價下降約每平方公尺 562.948 元，但農地政策轉變並不會對都市

土地農地產生顯著影響。在去除都市土地農地之後，實證結果顯示農地政策轉變

會對非都市土地農地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即在政策轉變之後，農地價格總價下降

約 48.916 萬元，單價下降約 394.879 元每平方公尺。以落實農地農地用為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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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確實可以達到降低農地價格的效果。由於非都

市土地本身條件上的限制，在轉變為都市土地中的住宅用地或商業用地時會存在

一定難度。且根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 條規定，只有毗鄰甲種、丙種

建築用地或已作國民住宅、勞工住宅、政府專案計畫興建住宅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之零星或狹小土地才能申請變更編定為甲種、丙種建築用地。因此，興建農舍，

再將其作住宅或商業使用似乎是非都市土地農地轉變使用的一條捷徑。而當這條

途徑也被限制時，就會導致非具有農民身份的投機客退出農地市場，使得農地發

展權被消滅而導致農地價格降低。而對於都市土地農地而言，都市土地農地取得

成本較高，且通常被認為是都市土地的預備地，而有機會被轉用為住宅用地和商

業用地，因此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價格並沒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突破在於兩個方面，首先，在經濟理論上，本研究嘗試建構台灣農

地面積管制和農地發展權之聯繫。事實上，一些外文文獻，例如 Liu & Lynch

(2011)、Henneberry & Barrows (1990)、Lynch et al. (2007)和 Eagle et al. (2015)等

都曾探討過美國的農地管制對農地發展權和農地價格之影響。而在台灣，到目前

為止僅有 Chang & Lin (2015)試圖有嘗試解釋農地面積管制對農地發展權和農地

價格之影響。而又因為 Chang & Lin (2015)所採用的是法拍農地資料，可能無法

反應真實的農地市場結構和狀況。因此，本研究在 Chang & Lin (2015)之基礎上，

進一步考量都市土地農地和非都市土地農地兩種不同用地，以及政策轉變前後兩

段期間，實現學術上的突破。其次在模型設定上，過往文獻例如吳顯文(2016)和

李至千(2016)均採用一般線性迴歸模型搭配代表農地面積管制的虛擬變數進行

實證研究。由於農地面積管制並不是隨機分配的，這種方式會違反條件獨立假設

從而產生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產生偏誤。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斷點迴歸

設計通過比較斷點左右兩邊局域範圍內兩者的差異的方式可以降低內生問題所

造成的偏誤。進一步，在估計政策轉變時，本研究採用差異斷點迴歸模型來消除

時間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在模型設定上實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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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台灣農地市場一直是社會大眾非常關心的議題，特別是在放寬農地政策之

後，允許非農民身份的自然人購買農地，使農業經營者身份背景變得較為複雜，

許多人購買農地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自耕而是為了建造住宅。從而導致耕地數量減

少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並且而允許農地興建農舍則會造成農地分割凌亂，有錢

人買農地蓋高級住宅之不正常現象。最終導致農地受到污染，破壞生態環境(彭

作奎、謝佑立，2008)。

在此時空背景之下，台灣農委會認為解決農舍濫建問題的根本在於規範認定

農舍申請人是否是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因此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強調農地農用政策，農舍興建之目的必須是為了從事農業生產者之實際農業

耕種生產，而非用於投資、買賣或轉作等非農業使用，如作民宿、工廠和度假別

墅等(農委會，2015)；並抑制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買賣農舍、農地之投機性行

為，冷卻農地交易市場，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常(王翔榆、黃秋萍，2015；農委

會，2015)。此修正條例引發了軒然大波，當時學術界和實務界均認為政府機關

應該在此基礎上乘勝追擊，進一步加強對農舍的管制。例如農村陣線認為「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正法案只能限制農舍興建申請人符合農民資格，並無法限

制農舍購買人的身份。「承受人」需要增修「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的母法「農

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之一才能限制農舍買方的身份必須是農民。但之後政府態

度轉變並未進一步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對此，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對此表

示「非常失望」，他不覺得刪掉承受人資格限制的農舍辦法修正案對落實農地農

用並無實質幫助，農舍濫建的漏洞沒改變，政府所謂的農地農用根本就是「虛晃

一招」。5

顯然，無論是實務界還是學術界均對於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是否

能夠遏制農地價格頗有疑慮。而本研究使用採用斷點迴歸設計和差異斷點迴歸在

控制內生性問題和時間變動造成的影響之後，認為「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的

修正會對農地價格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即在政策轉變之後，位於非都市土地的農

地價格下降了約 64.530 萬元。這表示以抑制投機性行為，促使農地價格回歸正

常「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雖然只是限制農舍興建申請人符合農民資格，但還

5 自由時報(2015)。自由時報農舍修正案大轉彎/農團砲轟 假修法掩飾真賣地，網址：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12383，查閱時間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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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達到降低農地價格的目的。因此，在政策制定實務上，未來建議農委會等各

政府機關繼續加強對於農舍申請人的身份審查力度，防止投機客偽造經營計畫書

和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料來購買農地和興建農舍。政府還應該協調與地主和財團

法人之間的關係，修正「農業發展條例」，限制農舍買方的身份必須是農民，加

強法規在立法層面的效力，更有效地杜絕農地亂建豪宅的現象，真正落實農地農

用，促使農地市場正常化。

在學術上，由於本研究之實證資料並無追蹤農地購買者在購買農地之後的實

際用途，即在 0.25 公頃以上的農地有哪些是被用來蓋農舍，而哪些沒有。因此，

無法更進一步探討農地政策轉變對農地購買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

可以追蹤農地購買者在購買農地後的行為，進一步探討農地面積管制和農地政策

轉變對其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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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能夠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民之認定方式

根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和第三條之一，能夠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民之認

定方式如下：

一、年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

二、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且其土

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年者。但參加興建集村農舍建築物坐落之農業用地，

不受土地取得應滿二年之限制。

三、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二五公頃。但參加興建集村

農舍及於離島地區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

四、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申請人已領有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者，視為

已有自用農舍。但該建造執照屬尚未開工且已撤銷或原申請案件重新申請者，不

在此限。

五、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及屬未經申

請興建農舍者；該農舍之興建並不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確供農業使

用與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定，由申請人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經營計畫書格式，載明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及其他

事項，送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2015 年修正)。

六、農民之認定，由農民於申請興建農舍時，檢附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料，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會勘後認定之。但屬農民健康保險被保

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者，不在此限(2015 年新增)。

二、農業用地之認定方式

根據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和農發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農業用地之認定

方式如下：

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

林區之農牧用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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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

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

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

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地。

三、可申請興建農舍之農地之認定方式

根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五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興建農舍：

一、非都市土地工業區或河川區。

二、前款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

地。

三、非都市土地森林區養殖用地。

四、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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